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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指南依据 GB15097-2016《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

国第一、二阶段）》和 GD 11-2017《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试验及检验指南》

制订。

文中宋体字为 GB15097-2016直接引用的内容，楷体字为本社补充和解释的

内容。

本次修订由中国船级社和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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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通则

1.1 一般规定

1.1.1 为执行 GB15097-2016《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第一、二阶段）》的规定，特制订《船舶发动机中国第一、二阶段排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实施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1.1.2 本指南用于申请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本社）按照 GB15097-2016 进

行的船用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的试验及检验，也可为发动机制造厂、造船厂或

船东进行船用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试验（包括试验台及船上）提供通用性的方

法和指导。

1.2 适用范围

1.2.1 本指南依据 GB15097-2016 制定了船舶装用的压燃式发动机及点燃式

气体燃料（含柴油天然气双燃料）发动机（以下简称：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及测量方法。

1.2.2 本指南适用于内河船、沿海船、江海直达船、和海峡[渡]船装用的额

定净功率大于 37kW的第 1类和第 2类船机（包括主机和辅机）的型式检验、生

产一致性检查和耐久性要求。本指南也依据 GB15097-2016 制定了船舶和船机实

施大修后的排放要求。

1.2.3 本指南不适用于船舶装用的应急船机（兼做港泊的应急船机除外）、安

装在救生艇上或只在应急情况下使用的任何设备或装置上的船机。

1.2.4 第 3类船机执行本社 GD 11-2017《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试验及检

验指南》的要求。

1.2.5 额定净功率不超过 37kW的船机执行 GB20891标准。

1.3 定义和缩写

(1) 内河船：在江河、湖泊航行的船。

(2) 沿海船：在沿海各港口之间航行的船。

(3) 江海直达船：在沿海水域和江河航道航行的船。

(4) 海峡[渡]船：在海峡两岸或岛屿间水域航行的船。

(5) 第 1类船机：额定净功率大于或等于 37kW并且单缸排量小于 5L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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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6) 第 2类船机：单缸排量大于或等于 5L且小于 30L的船机。

(7) 第 3类船机：单缸排量大于或等于 30L的船机。

(8) 双燃料船机：指既可以燃烧气体燃料，又可以燃烧燃油，或者同时燃烧

燃油和气体燃料的船机。

(9) 型式检验：指船舶发动机的一种机型在设计完成后，对试制出来的新

产品进行的定型试验，以验证产品能否满足本指南技术要求的检验。

(10) 船机机型：在附件 A中列出的船机基本特性参数无差异的同一类船机。

(11) 船机系族：制造厂按附件 B 规定所设计的一组具有类似的排气排放特

性的船机，同一系族中所有船机都必须满足相应的排放限值。

(12) 源机（母型机）：从船机系族中选出的，能代表这一船机系族排放特性

的船机。

(13) 排气污染物：船机排气管排出的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

(14) 气态污染物：排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和

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以 C1当量表示，氮氧化物（NOx）以二氧

化氮（NO2）当量表示。

(15) 颗粒物：按附录 3所描述的试验方法，在温度不超过 325K（52℃）的

稀释排气中，由规定的过滤介质收集到的排气中所有物质。

(16) 净功率：在试验台架上，按照 GB/T 21404 -2008 规定的净功率测量方

法，当发动机装有附录 8要求的发动机净功率试验所需装用设备和辅助装置时，

在曲轴末端或其相当零件处所测得的功率。

(17) 额定净功率：指船机铭牌及技术文件中标明的最大持续输出功率。

(18) 额定转速：指船机铭牌及技术文件中标明的在额定功率输出时的转速。

(19) 负荷百分比：在船机某一转速下可得到的额定净功率的百分数。

(20) 中间转速：设计在非恒定转速下工作的船机，按全负荷扭矩曲线运行

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转速：

① 如果标定的最大扭矩转速在额定转速的 60-75%之间，则中间转速取标定

的最大扭矩转速；

② 如果标定的最大扭矩转速低于额定转速的 60%，则中间转速取额定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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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0%；

③ 如果标定的最大扭矩转速高于额定转速的 75%，则中间转速取额定转速

的 75%。

(21) 有效寿命：本指南 5.4 条规定的，保证船机的排放控制系统的正常运

转并符合有关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排放限值，且已在型式检验时给予确认的使用

时间。

(22) 船机大修系指：对船机或船机系统的一部分进行拆卸、检查和/或零部

件替换，重新组装船机或船机系统，提高船机的寿命。

(23) 应急船机：只在应急情况下使用的任何设备或装置上的船机。

(24) 天然气发动机（NG 船机）：系指燃烧天然气燃料的船机。

(25) 构件：系指影响船机排放特性的那些通用部件，由其设计/零件号标识。

(26) 调整：系指影响船机排放性能的可调整部件的调整。

(27) 操作值：系指船机参数，如船机日志中所记载的与其排放性能有关的

气缸爆压、排气温度等，这些数据与负荷有关。

(28) 技术案卷：系指包含可能影响船机排放的船机构件和设定值的所有详

细资料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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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污染物排放标准

2.1 船用柴油机最大允许污染物排放极限值

2.1.1 最大允许污染物排放极限值依据 GB15097-2016 列于本章第 2.1 条。根

据本指南程序测量和计算得出的船机排气污染物（一氧化碳 CO、碳氢化合物 HC、

氮氧化合物 NOx、颗粒物 PM）的总加权排放量（按照 GB/T8170-2008 的规定修约

至小数点后两位，PM 值修约至小数点后三位），乘以按照本指南确定的劣化系数

（安装排气后处理系统的船机），或加上按照本指南确定的劣化修正值（未安装

排气后处理系统的船机），其结果（按照 GB/T8170-2008 的规定修约至小数点后

两位，PM 值修约至小数点后三位）应等于或小于船机适用的极限值。

表 2.1 船机排气污染物第一阶段排放限值

船机

类型

单缸排量

（SV）
（L/缸）

额定净功率（P）
（kW）

CO
(g/kWh)

HC+
NOX

(g/kWh)

CH4①

(g/kWh)
PM

(g/kWh)

第 1类
SV＜0.9 P≥37 5.0 7.5 1.5 0.40

0.9≤SV＜1.2 5.0 7.2 1.5 0.30
1.2≤SV＜5 5.0 7.2 1.5 0.20

第 2类

5≤SV＜15 5.0 7.8 1.5 0.27
15≤SV＜

20
P＜3300 5.0 8.7 1.6 0.50
P≥3300 5.0 9.8 1.8 0.50

20≤SV＜25 5.0 9.8 1.8 0.50
25≤SV＜30 5.0 11.0 2.0 0.50

① 仅适用于 NG（含双燃料）船机。

表 2.2 船机排气污染物第二阶段排放限值

船

机

类

型

单缸排量

（SV）
（L/缸）

额定净功率（P）
（kW）

CO
(g/kWh)

HC+NOX

(g/kWh)
CH4

①

(g/kWh)
PM

(g/kWh)

第

1
类

SV＜0.9 P≥37 5.0 5.8 1.0 0.30
0.9≤SV＜1.2 5.0 5.8 1.0 0.14
1.2≤SV＜5 5.0 5.8 1.0 0.12

第

2
类

5≤SV＜15

P＜2000 5.0 6.2 1.2 0.14

2000≤P＜3700 5.0 7.8 1.5 0.14

P≥3700 5.0 7.8 1.5 0.27

15≤SV＜20 P＜2000 5.0 7.0 1.5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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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P＜3300 5.0 8.7 1.6 0.50

P≥3300 5.0 9.8 1.8 0.50

20≤SV＜25
P＜2000 5.0 9.8 1.8 0.27

P≥2000 5.0 9.8 1.8 0.50

25≤SV＜30
P＜2000 5.0 11.0 2.0 0.27

P≥2000 5.0 11.0 2.0 0.50

① 仅适用于 NG（含双燃料）船机。

2.1.2 在 NG船机试验中，制造厂可以选择测量非甲烷碳氢化合物（NMHC）

代替测量碳氢化合物（HC），并满足表 2.1和表 2.2中的碳氢化合物限值要求。

2.1.3 对于 NG 船机的 CH4 限值，暂不执行。但在排放试验时，应对 CH4 值

进行测量并记录；

2.2 排放标准的实施

2.2.1 型式检验

自表 2.3规定的日期起，凡进行型式检验的新型船机均应符合本指南相应阶

段要求，在表 2.3规定的日期之前，可以按照本指南的相应要求进行型式检验。

表 2.3 执行日期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2018年 7月 1日 2021年 7月 1日

2.2.2 船机的销售、进口和投入使用

自表 2.3规定的执行日期之后 12个月起，所有销售、进口和投入使用的船

机（含作为配件的船机），其排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15097-2016 的要求。凡不

满足 GB15097-2016相应阶段要求的船机不得销售、进口和投入使用。

2.3 对于大修、更换、或新增安装的船机

2.3.1 当对船机进行大修时，应按照第 6章的要求进行，大修过的船机排放

水平应不低于船机大修前型式检验的排放水平。

2.3.2 当船舶更换船机时，应更换符合 GB15097-2016当时阶段排放要求的船

机。

2.3.3 当船舶新增安装船机时，应安装符合 GB15097-2016 现行阶段排放要

求的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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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船舶硫氧化物排放控制的规定

2.4.1 内河船、江海直达船，应使用符合 GB 252标准的柴油。

2.4.2 沿海船、海峡[渡]船，若船机设计需要使用船用燃料油，应使用符合

国家标准及法规规定的低硫船用燃料油；对安装污染控制装置的船舶，其二氧化

硫（SO2）排放不超过使用低硫船用燃料的，可使用其他燃料，且船舶应有明显

的标识。

2.4.3 本指南适用范围的船舶，若安装的船机设计需要使用其他燃料（如：

NG燃料和混合燃料等），应使用符合标准的市售燃料。

2.5 在用符合性要求

制造企业应采取措施，确保正常使用条件下的船舶所安装的船机在正常寿命

期内，排放控制装置始终正常运行，在有效寿命期内排放达标。

船机的在用符合性核查按照本指南规定的船上核查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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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检验与发证

3.1 船机检验类型

3.1.1 船机系族型式检验：这种检验应确认船机系族内各机型的设计符合

GB15097-2016 规定的适用污染物排放标准。如经检验合格，由本社签发《船机

系族防止空气污染认可证书》（格式见附录 12）。

3.1.2 前期发证检验：这种检验应在船机安装上船前进行，以确认具体一台

船机在安装上船前符合 GB15097-2016 规定的适用污染物排放标准。如经检验合

格，由本社签发《船机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格式见附录 11）。

3.1.3 船舶初次发证检验：这种检验应在船机安装上船后但尚未投入使用之

前进行。该检验应保证安装到船上的船机包括前期发证后的任何改装和/或调整

（如适用）符合 GB15097-2016 规定的排放标准。该检验作为船舶初次检验的一

部分，可签发船舶初次防止空气污染证书，也可反映新船机的安装对船舶有效防

止空气污染证书予以修正。

3.1.4 船舶营运中检验：这种检验应作为法规要求的船舶检验的一部分，以

确保船机继续符合法规的要求。

3.1.5 船机变更检验：这种检验应在每次船机更换或新增安装船机时进行，

以确认安装到船上的船机符合 GB15097-2016 规定的适用污染物排放标准。这将

导致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修正。

3.1.6 生产一致性检验：这种检验应按照本指南第 9章的要求进行，以确认

船机制造企业的生产一致性措施持续有效。该检验可结合 3.1.2 的检验进行。

3.2 检验所依据的方法

3.2.1 适用于船机系族型式检验和生产一致性检验的符合本第 5 章要求的

试验台试验；

3.2.2 对于 3.1.2～3.1.6 所述检验的船机，可按第 7章的规定，使用技术

案卷规定的构件数据、船机设定值和船机性能数据确认其排放符合性的船机参数

检查法；

3.2.3 对于已经经过前期发证的船机，确认符合换证、年度和中间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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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船上检验方法，对于 NOx 可采用 GD 11-2017第 6章规定的简化测量法、直接

测量和监测法，其他排气污染物的测量方法应经本社认可。

3.3 检验申请

3.3.1 船机制造厂、造船厂和船东需要进行第 3.1 条所规定的检验时，应向本

社提出申请。

3.3.2 申请方应做好所有必要的检验前的准备和安排，按本指南有关规定，

积极配合，以使本社要求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申请方应如实地介绍、说明情况

和提供有关文件，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3.3.3 申请方应以本社制定的申请表格或正式的信函提交申请：

(1) 对前期发证检验和船机变更检验，将申请提交到本社总部、当地分社或

办事处。

(2) 对营运中检验，按申请《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检验要求执行。

3.3.4 申请方应按本指南的有关要求，将申请文件（表格或函件）及有关技

术文件提交本社审查或批准。

3.4 船机的前期发证程序

3.4.1 每一台船机申请前期发证检验前，其所属的船机系族应按第 4章的要

求，取得本社对其排放的认可。

3.4.2 申请前期发证检验时，应向本社递交申请，并提交下述文件和资料供

审查：

(1) 符合 3.4.5 条要求的技术案卷；

(2) 《船机系族防止空气污染认可证书》；

(3) 满足本指南第 4.7 条要求的船机标签样本；

(4) 本社要求的其他资料（具体见本社另行发布的相关文件）。

3.4.3 每一台船机在安装上船之前，应由本社按 3.2.2 条所述的方法进行前

期发证检验，以确认具备签发《船机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条件。

3.4.4 前期发证检验时，应由本社确认船机安装了符合 4.7 要求的船机标签。

3.4.5 技术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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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1 申请方应建立至少包括 3.4.5.2 所列内容的技术案卷，作为本社执

行 3.1 条中所述船机检验的依据，并且申请方应向本社提交技术案卷进行审查。

3.4.5.2 技术案卷应至少包括以下资料：

(1) 船机（源机）的基本特点以及有关试验的资料（可参考附录 1 附件 A

的内容）；

(2) 船机系族的基本特点（可参考附录 1附件 B的内容）；

(3) 申请发证的船机的编号以及机型的基本特点（可参考附录 1附件 C的内

容）；

(4) 源机的排放测试结果（可参考附录 9的内容）和源机排放测试报告；

(5) 船上验证检验中证明符合排气污染物排放极限值的船上验证程序和验

证方法。

(6) 属于船机系族的 1台船机的标识和限定（应符合附录 1中船机参数的要

求）；

(7) 备件/部件规格，当其在船机上适用时，根据这些规格使得发动机持续

符合使用的排放极限；

(8) 船机大修的操作规程；

(9) 用以记录任何影响附录 1中的船机参数的改变，包括调整、发动机部件

的更换和改装的说明等情况的排放参数记录薄。

3.4.6 证书签发

3.4.6.1 前期发证检验合格后，由本社签发《船机防止空气污染证书》。

3.4.6.2 应为每款源机和在该系族下生产交付的每一台船机签发《船机防止

空气污染证书》，并批准技术案卷，《船机防止空气污染证书》以及技术案卷应伴

随船机的整个使用期限。

3.5 船上验证程序

3.5.1 船机安装到船上后，进行 3.1.3～3.1.5 条要求的检验时，应采用 3.2

条所述适用的检验方法验证船机的排放在用符合性。

3.5.2 如果船机在其前期发证之后进行了任何影响技术案卷中规定的船机

参数的改变，包括调整、船机部件的更换和改装等情况（如船机大修），则该调

整或改装的一份完整记录应按时间顺序记载在技术案卷中的船机参数记录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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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记录应辅以任何用以评估船机排放水平的其他有用数据。

3.5.3 船厂或船东应及时按本指南 3.1.3～3.1.5 条及 3.3 条的要求，向本

社提出申请。

3.5.4 船上验证：

(1) 船上应保存好船机的技术案卷，以备随时备查和检验所需；

(2) 申请方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检验中的配合，以避免导致船舶的不正当

延误；

(3) 验船师应按申请方提出并经本社批准的船上核实程序的相应要求进行

船上验证。

3.5.5 在进行 3.1.3 所述检验时，在船舶上安装的船机应满足该船机型式检

验时的下列特征：

(1) 进气压力降不应超过附件 A.1.17 对已经型式检验的发动机规定的压力

降；

(2) 排气背压不应超过附件 A.1.18对已经型式检验的发动机规定的背压；

(3) 排气后处理装置在排气管路中的位置和基准距离应满足附件 A.2的要求。

另外，对于已签发《船机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船机，主管机关可以按自己

的决定根据本指南省略或减少所有船上检验部分。但是，对于船机系族中的至少

1个气缸和／或 1台船机必须完成船上总体检验，并且只有在其他所有气缸和／

或柴油机预期的运行方式与被检验气缸和／或柴油机相同时才可省略。另外，当

备件可代表已安装的构件时，可对船上的备件实行检验，作为检查已安装构件的

替代方式。

3.5.6 如任何调整或改装超出了技术案卷规定的认可极限值，则认定该船机

不满足本指南的排放要求。

3.5.7 如经船上验证证明船机符合排放限值的要求，则

(1) 对于满足 3.1.3 条要求的检验，则具备签发《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

的条件；

(2) 对于满足 3.1.4 条和 3.1.5 条要求的检验，则证明《船舶防止空气污染

证书》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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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船机系族的认可

4.1 一般规定

4.1.1 船机系族概念提供了减少交付认可试验的船机数量的可能性，同时又保

证了船机系族中的所有船机都符合认可要求。

4.1.2 船机系族的概念中，具有相似排放特点和设计的船机以该族中一台源机

作为代表进行型式检验，以作为对族中所有船机认可发证的基础。

4.1.3 源机的选择程序应使得被选择的船机具有对排气污染物排放水平将带来

最大限度负面影响的特点。该船机通常在该船机系族的所有船机中具有最恶劣的排

气污染物排放水平。

4.1.4 制造厂应根据试验和技术判定，提议哪些船机属于船机系族，哪些船机

产生最高的排气污染物，以及应选出哪个船机作为源机进行型式检验。

4.1.5 船机系族概念允许通过可调整零件对船机进行微量调整。备有可调整零

件的船机在实际可及范围内的做任何调整时都必须符合排放要求。如果某一零件为

永久性封焊的或在通常情况下不可及的，则该零件不认为是可调整的。本社可要求

将可调整零件调整到发证或在用试验的可调整范围内的任何规格，以确定其是否符

合要求。

4.1.6 在给予船机系族认可之前，本社有必要核实船机制造厂已为有效控制产

品生产一致性作了充分安排。这可包括，但不限于：

(1) 将船机系族的影响排放的关键部件或标识号与这些部件的图纸编号（包括修

改状态，如适用）关联起来；

(2) 本社在检验时验证影响排放的关键部件生产图纸与该船机系族的图纸是否

一致的方法；

(3) 图纸修改控制措施。如制造厂在船机服务期限内建议修改一船机系族的排

放关键部件图纸时，则产品一致性方案中应采用程序控制修改可能带来的排放影响。

这些程序应包括图纸编号分配、对排放关键部件标识标志的影响以及向本社提供修

改图纸的规定。如这些修改可能影响船机排放时，则采取的评估/验证源机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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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后续措施应一并予以说明通告本社，如必要时，包括这些改装投入服务前新

的源机的声明；

(4) 确保被检验船机的任何排放关键部件备件的实施程序。这些备件应与批准

的技术案卷中给出的部件一致，并且将按船机系族的图纸进行生产；或

(5) 本社认可的等效措施。

4.2 船机系族选择导则

4.2.1 船机系族根据系族内船机必须共有的基本设计参数确定。在某些条件下有

些设计参数可能会相互影响，这些影响也必须被考虑进去，以确保只有具有相似排

放特性的船机才包含在一个船机系族内。

4.2.2 同一系族的船机应共有下列基本参数和型号：

(1) 工作循环

— 2冲程

— 4冲程

(2) 冷却介质

— 空气

— 水

— 油

(3) 对于燃气发动机和带后处理器的发动机：

— 气缸数

（如果燃料供给系统为每缸单独计量燃料，则比源机缸数少的其他船机，

都可属于同一发动机系族）。

(4) 单缸排量

— 系族内各船机间总相差不超过 15%

(5) 进气方式

— 自然吸气

— 增压

— 增压中冷

(6) 燃烧室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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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式燃烧室

—开式燃烧室

(7) 气阀和气道—结构、尺寸和数量

— 气缸盖

— 气缸套

— 曲轴箱

(8) 燃料喷射系统

—组合式泵-管-嘴系统

— 直列泵

— 分配泵

— 单体泵

— 泵喷嘴

(9) 燃料供给系统（燃气发动机）：

— 混合单元

— 燃气吸入/喷射（单点，多点）

— 液态喷射（单点，多点）

(10) 点火系统（燃气发动机）

(11) 其他特性

— 废气再循环

— 喷水/乳化

— 空气喷射

— 增压中冷系统

(12) 排气后处理

— 氧化催化器

— 还原催化器

— 热反应器

— 颗粒物捕集器

— 废气洗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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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船机系族的源机选择导则

4.3.1 船机系族源机的选取，应为船机系族中的排放最差机型。根据最大扭矩转

速时，每行程最高单缸燃油供油量作为首选原则；若有两台或更多的船机符合首选

原则，则应根据额定转速时，每行程最大燃油供油量做为次选原则。

4.3.2 如果系族内的船机还有其他能够影响排放的可变特性，那么选择源机时，

这些特性也应被确定并考虑在内，可以增选一台（或几台）船机进行试验。

4.4.3 船机制造企业应明确规定基于上述原则的选择程序，并经本社批准。

4.4 源机的试验台试验

4.4.1 源机的排放认可试验台试验，应在本社的有效监督下，由本社认可的测

试机构进行。

4.4.2 船机制造企业及测试机构应按经批准的试验大纲和本指南第 5章的要求

进行试验；

4.4.3 本社将指派适任验船师到现场进行试验验证和核查，包括：

(1) 见证测试过程是否符合试验大纲及本指南第 5章的规定；

(2) 核查柴油机的构件、参数设置范围是否与提交的技术资料一致；

(3) 对船机系族的源机，核实所选源机是否满足本指南 4.3 条的要求。验船师

也可要求对允许调整参数在可调范围内的任何规格进行测试，以确信其排气污染物

的排放符合适用的排放限值。

4.5 试验结果

4.5.1 测试完成后，应按照附录 13 的要求完成排放测试报告，并提交本社进行

验证。

4.6 船机标签

4.6.1 船机制造企业应给每台前期发证检验合格的船机固定一个标签，标签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如果不毁坏标签或损伤船机外观则无法将标签取下；

(2) 在整个船机使用寿命期间保持清楚易读；

(3) 固定在船机正常运转所需零件上，该零件应是整个船机使用寿命期内一般

不需要更换的；

(4) 船机安装到船舶上，标签的位置应明显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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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如果船机安装到船舶上以后，因机械遮盖而使船机标签变得不明显易见，

则船机制造企业应向船舶制造企业提供一个附加的标签。附加的标签应符合下列要

求：

(1) 如果不毁坏标签或损伤船舶外观则无法将标签取下；

(2) 应固定在船舶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机械零件上，该零件应是整个船舶使用寿

命期内一般不需要更换的。

4.6.3 标签应包含下列信息：

(1) 船机对应的功率段及限值阶段；

(2) 船机的型号、系族名称、功率参数；

(3) 船机生产日期： 年 月 日（“日”可选。如在船机其他部位已经标注生产

日期，则标签中可不必重复标注）；

(4) 船机制造企业的全称；

(5) 船机使用的燃料类型（如：柴油、船用馏分油、NG等）；

(6) 带后处理装置的应注明后处理装置的类型（如：选择性催化还原装置、废

气洗涤设备、颗粒物捕集器等）；

(7) 制造企业认为重要的其他信息。

4.6.4 对于获得型式检验豁免的船机，其标签除满足4.7.1～4.7.3条的要求外，还

应注明其用途及豁免理由。

4.6.5 船机完成最终检查离开生产线之前应带有标签。

4.6.6 船机标签的位置应在附录 1中描述，并在附录 9中说明。

4.7 船机系族证书的签发

4.7.1 经过型式检验，若船机系族的源机的排气污染物排放满足第 2章要求的

排放限值，本社应签发《船机系族防止空气污染认可证书》。

4.7.2 若制造企业申请在已经通过型式检验的船机系族中增加新的机型，应向

本社提交以下资料进行审查：

(1) 新增机型的基本特点以及有关试验资料（参见附件 A）；

(2) 新增机型的技术参数表（参见附件 B表 B.1）；

(3) 本社要求的其他资料。

4.7.3 经本社审核，若新增机型的基本特点属于准备申请加入的船机系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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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后原船机系族的源机仍是新船机系族中排放最差的机型，则本社同意将新机

型纳入到该船机系族。这将导致船机系族内成员机的增加和技术案卷的变更，本社

将换发新的《船机系族防止空气污染认可证书》。

4.7.4 经本社审核，若新增机型的基本特点属于准备申请加入的船机系族，但

在加入后原船机系族的源机不是新船机系族中排放最差的机型，则新机型或新机型

中排放最差的机型应作为该船机系族的源机进行型式检验。若型式检验合格，则本

社同意将新机型纳入到该船机系族。这将导致船机系族内源机的增加，本社将换发

新的《船机系族防止空气污染认可证书》。

4.8 信息公开要求

船机系族型式检验合格后，船机制造企业或授权的代理人应按本指南附录 1、

附录 9的要求进行信息公开，涉及企业机密的相关内容，可仅向本社公开。

注：本社签发的《船机系族防止空气污染认可证书》可通过本社官方网站

（http://www.ccs.org.cn）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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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试验台排放测试程序

5.1 一般要求

5.1.1 船机排气污染物的测量与取样规程按附录 3 的规定进行，试验循环按

5.3.8.1中表 5.1、或表 5.2、或表 5.3、或表 5.4、或表 5.5的规定进行。

5.1.2 船机的排气污染物应使用附录 2描述的系统测定。

5.1.2.1 如果其他系统或分析仪经认可能得到以下和附录2规定的测试系统等效

的结果，也可使用：

① 在原始排气中测量气态污染物所应用的系统（见附录 2 图 2.1）；

② 在全流稀释系统中测量气态污染物所应用的系统（见附录 2 图 2.2）；

③ 在全流稀释系统中测量颗粒物，使用单滤纸（在整个试验循环中使用一对滤

纸）方法或多滤纸（每工况使用一对滤纸）方法取样所应用的系统（见附录2 图2.12）。

5.1.2.2 其他系统或分析仪与本标准的某一个或几个基准系统之间的等效性，应

在至少七对样本的相关性研究基础上加以确认。

5.1.2.3 判定等效性的准则定义为配对样本均值的一致性在±5％内。对于引入

本标准的新系统，其等效性应根据 GB/T 6379.2-2004所述的再现性和重复性计算作

为根据。

5.1.2.4 气体分析仪和颗粒物测量系统应按照附录 4的要求标定。

5.1.3 试验数据应按附录 5的要求进行确定和计算。

5.2 试验条件

5.2.1 所有的体积和体积流量都必须折算到 273K（0℃）和 101.3kPa的基准状

态。

5.2.2 船机试验条件

5.2.2.1 进气的绝对温度 Ta用 K表示，干空气压 Ps用 kPa表示，应根据下列公

式计算实验室大气因子 fa：

(1) 对于柴油（燃料油）船机：

对于自然吸气和机械增压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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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带或不带进气中冷的涡轮增压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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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燃气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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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s按下式计算

Ps = Pb-0.01×Pa×Ra

其中: Pb — 大气总压力，kPa；

Pa — 吸入空气的饱和蒸汽压力，kPa，按下式确定；

Pa=(4.856884+0.2660089×ta+0.01688919×ta
2-7.477123×10-5×ta

3

+8.10525×10-6×ta
4-3.115221×10-8×ta

5)×(101.32/760)

ta —进气温度，℃；ta=Ta-273.15

Ra — 吸入空气的相对湿度，%；

5.2.2.2 试验有效性的判定

当实验室大气因子 fa满足下列条件时，认为试验有效：

0.93≤fa≤1.07

5.2.2.3 增压中冷系统

必须记录增压空气的温度，在额定转速和全负荷，增压空气的温度应保持在制

造企业规定的最大增压空气温度的±5K范围内，冷却介质温度（空气冷却器进口温

度）应不低于 293K（20℃）。

如果使用试验室系统或外部风机，增压空气温度应设定在制造企业在额定转速

和全负荷规定的最大增压空气温度的±5K范围内。在上述设定点增压空气冷却器的

冷却介质温度和冷却介质流量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不应改变，增压空气冷却器的体积

应建立在良好的工程经验的基础上并应是在船上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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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进气系统

试验船机应该装有一套进气系统，其进气压力降应为制造企业规定的上限值的

±300Pa范围内：在制造企业规定的船机最大进气流量的工作条件下，由清洁的空

气滤清器或进气消音器所产生的进气压力降。

如果试验室系统可以代表实际的船机运行条件，则可以使用试验室系统。

5.2.4 排气系统

试验船机应该装有一套排气系统，其排气背压为制造企业规定的上限值的±

650Pa范围内：即在船机额定功率的工作条件下所产生的排气背压。

如果发动机安装有排气后处理装置，排气管在包含后处理装置的膨胀部分的上

游应具有至少 4倍管径的直管段。从排气歧管法兰或涡轮增压器出口到排气后处理

装置的距离应和实际应用情况相同或在制造企业的技术要求范围内。排气背压或进

气阻力应遵循上述同样的标准，可以使用阀进行设定。在模拟实验和发动机标定期

间，后处理装置的内容物可以去掉，用一无活性的催化器载体替代。

5.2.5 冷却系统

船机的冷却系统应有足够的能力使船机保持制造企业规定的正常工作温度。

5.2.6 润滑油

应该记录试验时所用润滑油的规格。

5.2.7 试验燃料

5.2.7.1 对于使用普通柴油的船机，应使用附录 7规定的基准柴油。

5.2.7.2对于使用其他燃料的船机，应使用制造企业型式检验燃料类型的市售燃

料。

5.2.7.3 对于可以使用一种以上燃料（非混合燃料）的船机，应用每类燃料分别

进行试验，且测试结果均应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排放要求。

对于可同时使用 GB 17411 所规定 DM 级和 RM 级燃油的柴油机，应用 DM 级和 RM

级燃油分别进行试验。

5.2.7.4 对于可以使用多种混合燃料的船机，应选用会造成排放最恶劣状态的混

合燃料进行试验，且测试结果应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排放要求。

5.2.7.5 试验燃料的十六烷值、含硫量和密度应记录在附录 9第 9.6.1中。

5.2.7.6 喷油泵进口处的燃油温度应为 306～316K(33～43℃)，或符合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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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5.2.8 功率

比排放量测量以不修正的净功率为基础。

试验时，应拆除某些安装在船机上、仅用于操纵船舶所需的辅件。诸如：

— 制动用空气压缩机；

— 制动转向用压缩泵；

— 空调压缩机；

— 液压驱动泵。

见附录 8的描述。

如上述辅件未被拆除，则应确定这些辅件在试验转速下所吸收的功率，以便按

照第 5.2.9条的规定计算测功机的设定值。

5.2.9 测功机设定值的确定

进气压力降和排气背压的设定值应根据第 5.2.3条和第 5.2.4条的规定调节到制

造企业规定的上限。

为了计算规定试验工况的扭矩值，应根据试验确定规定试验转速下的最大扭矩

值。对于工作范围没有覆盖全负荷扭矩特性曲线全部工况点的船机，应由制造企业

确定测试转速下的最大扭矩。

每个试验工况的船机设定值应用下列公式计算：

)(
100 )()()( ban PPLPS 

如果

03.0
)

)()( 


n

ab

P
PP

（ ，则(P(b)-P(a))值需检测机构认可。

5.3 试验进行

5.3.1 准备取样滤纸

试验前至少一小时，每张(对)滤纸应该放在一个有盖但不密封的培养皿中，放

入称重室进行稳定。稳定结束后，应称量每张(对)滤纸的净质量并记录，然后把这

张(对)滤纸放置在有盖的培养皿中或滤纸保持架上直到试验需要，如果这张(对)滤纸

在离开称重室的 8小时内没有使用，在使用前必须重新稳定、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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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安装测量设备

仪器和取样探头应根据要求进行安装。当用全流稀释系统对排气进行稀释时，

排气管应与系统相连。

5.3.3 起动稀释系统和船机

起动并预热稀释系统和船机直到在全负荷和额定转速下所有的温度和压力达到

制造企业规定的要求。

5.3.4 背景颗粒物的测量

对单滤纸方法(多滤纸方法选用)，应起动颗粒物取样系统并在旁通条件下运行。

按照附录 3规定的方法对稀释空气进行颗粒物取样，测量稀释空气的背景颗粒物值。

应对稀释空气进行过滤，并在试验前、或试验中、或试验后测量背景颗粒物值。

5.3.5 调节稀释比

稀释空气的设定应保证每个试验工况滤纸表面温度不超过 325K(52℃)，总稀释

比应该不低于 4。

对全流稀释系统单滤纸方法，在所有工况下（对于没有旁通能力的系统每工况

的前 10秒除外），通过滤纸的取样质量流量与稀释排气质量流量应保持一恒定的比

例，该质量流量比的偏差应控制在+5%以内。 对部分流稀释系统单滤纸方法，在所

有工况下（对于没有旁通能力的系统每工况的前 10秒除外），通过滤纸的取样质量

流量应保持恒定，其偏差应在+5%以内。

5.3.6 背景稀释空气浓度的测量

对于通过测量 CO2和 NOX浓度控制稀释比的系统，应在每次试验的开始和结束

时测量稀释空气中 CO2和 NOX的含量，试验前后测量的稀释空气中 CO2和 NOX的

背景浓度应分别在 100ppm或 5ppm以内。

当使用稀释排气分析系统时，相关的背景浓度应该根据整个试验过程中采入取

样袋的稀释空气确定。

连续背景浓度测量（无取样袋）至少需要在试验前、接近试验循环中间和试验

后测量三次，并求平均值。在制造企业的要求下，背景测量可以被忽略。

5.3.7 检查分析仪

应标定排放分析仪的零点和量距点。

5.3.8 排气污染物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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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1 试验循环

5.3.8.1.1 对于按推进特性运行的船用主机，按 E3(表 5.1)四工况循环进行试验。

表 5.1 E3试验循环

工况号

发动机转速

(额定转速的百分

比)

最大净功率的百

分比
加权系数

1 100 100 0.20
2 91 75 0.50
3 80 50 0.15
4 63 25 0.15

5.3.8.1.2 对于使用电力驱动或调距桨装置、在恒定转速下工作的船用主机，按

E2(表 5.2)四工况循环进行试验。

表 5.2 E2试验循环

工况号 发动机转速 负荷百分比 加权系数

1 额定转速 100 0.20
2 额定转速 75 0.50
3 额定转速 50 0.15
4 额定转速 25 0.15

5.3.8.1.3 对于在非恒定转速下工作的船用辅机，按 C1(表 5.3)八工况循环进行

试验。

表 5.3 C1试验循环

工况号 发动机转速 负荷百分比 加权系数

1 额定转速 100 0.15
2 额定转速 75 0.15
3 额定转速 50 0.15
4 额定转速 10 0.1
5 中间转速 100 0.1
6 中间转速 75 0.1
7 中间转速 50 0.1
8 怠速 0 0.15

5.3.8.1.4 对于在恒定转速下工作的船用辅机，按 D2(表 5.4)五工况循环进行试

验。

表 5.4 D2试验循环

工况号 发动机转速 负荷百分比 加权系数

1 额定转速 100 0.05
2 额定转速 75 0.25
3 额定转速 50 0.3
4 额定转速 25 0.3
5 额定转速 1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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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1.5 对于第 1类船机（娱乐用），应按 E5(表 5.5)五工况循环进行试验。

表 5.5 E5试验循环

工况号

发动机转速

(额定转速的百分

比)

最大净功率的百

分比
加权系数

1 100 100 0.08
2 91 75 0.13
3 80 50 0.17
4 63 25 0.32
5 怠速 0 0.30

5.3.8.2 船机的调节

为了使船机参数稳定到制造企业的规定值，应在额定转速和 100%负荷百分比

条件下预热船机和系统。

5.3.8.3 测量程序

按照第 5.3.8.1条中表 5.1、或表 5.2、或表 5.3、或表 5.4、或表 5.5列出的工况

号的顺序，依次进行。

试验循环中，每工况过渡阶段以后，规定的转速必须保持稳定，偏差应在额定

转速的+1%或+3r/min，取其中较大值；怠速点应该在制造企业规定的偏差以内。规

定扭矩在试验测量阶段的平均值应该保持稳定，偏差应在试验转速下最大扭矩的

+2%以内。

每工况最少需要 10分钟时间，当对某台船机进行试验，为了在测量滤纸上获得

足够的颗粒物质量，需要更长的取样时间时，试验工况时间可以根据需要延长。

工况时间应该记录并写入报告中。

在每个工况的最后 3分钟测量气态污染物浓度值并记录。

在船机达到稳定状态之前，不应该进行颗粒物的采样和气态污染物的测量，稳

定条件由制造企业确定。颗粒物采样和气态污染物测量的完成时间应一致。

燃油温度应在制造企业规定的位置或在燃油喷射泵的进口测量，应记录测量点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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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4 分析仪响应

排气应至少在每工况的最后 3分钟通过分析仪，分析仪的输出结果应该用磁带

记录仪或等效的数据采集系统记录。如果对稀释后的 CO和 CO2气体使用取样袋方

式测量，排气应在每工况的最后 3分钟进入取样袋，然后对取样袋分析并记录结果。

5.3.8.5 颗粒物取样

采用单滤纸方法或多滤纸方法进行颗粒物取样，由于使用不同的方法所产生的

结果可能会略有不同，使用的方法必须和结果一起说明。

对单滤纸方法，试验循环中的加权系数在取样过程中应该考虑，并据此调节取

样流量和取样时间。

必须尽可能在每个工况的最后进行取样，每工况的取样时间，对单滤纸方法最

少 20秒，对多滤纸方法最少 60秒；对没有旁通功能的系统，每工况的取样时间，

对单滤纸和多滤纸方法最少必须 60秒。

5.3.8.6 船机状态

在每个工况下，当船机稳定后， 应该测量船机的速度和负荷、进气温度、燃油

消耗量、进气或排气流量。

如果不可能进行排气流量、或进气流量和燃油消耗量的测量，可以只测量燃油

消耗量，然后用碳平衡方法计算排气流量。

应记录排放结果计算所需要的测量数据。

5.3.9 分析仪的检查

排放试验过后，应该用零气和相同的量距气重新检查分析仪，如果试验前、后

的检查结果相差不到 2%，则认为试验有效。

5.4 耐久性要求

5.4.1 应按照附录 6的要求进行耐久性试验，证明船机及其后处理装置在正常的

工作条件下、在正常的使用寿命期内能够发挥作用。耐久性试验应通过成熟的工程

方法来完成。耐久性试验过程中，可以定期进行系统维护，如更换柴油滤芯、机油

滤芯等部件，这些工作必须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上述系统维护的要求必须包

括在用户使用手册中（其中包括制造企业对排气后处理装置耐久性的保证书）。使用

说明书中与后处理装置维修、更换有关的内容摘要必须包含在附录 1所描述的排放

控制系统相关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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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应保证船机在表5.6规定的有效寿命期内，排气污染物排放符合

GB15097-2016规定的限值要求，并在型式检验时给予确认。

5.4.3 应在本社的有效监督下，按照附录 6的要求，完成耐久性试验，并确定劣

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

注：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可由工厂根据《指南》附录 6的有关要求分析确定，工厂

有义务保证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的准确性，保证发动机全生命周期排放达标；主管机关、

本社有权利验证劣化系数的准确性，可根据验证结果决定是否取消证书（《船机防止空气污染证

书》），要求船舶更换满足要求的发动机，相关法律、经济责任由发动机生产厂家负责。

表 5.6 有效寿命要求

船机类型 有效寿命
①

允许最短试验时间

(小时)时间(小时) 年限（年）

第 1类和第 2类 10000 10 2500
第 1类（娱乐用） 1000 10 500

① 有效寿命小时数和年限，以先到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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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船机大修的要求

6.1 适用范围

本章适用于指南适用范围船机的大修。

6.2 一般要求

6.2.1 应采用合理的技术手段和质量保证要求，使船机大修过程中的零部件公差、

校准和规格参数等和大修前一致，以保证排放水平不低于该机型型式检验的排放水

平。

合理的技术手段应至少包含 6.2.2条和/或 6.2.3条列出的技术要求。

6.2.2 船机大修时安装的零部件不管是新生产的、用过的或大修的，应确认这些

零部件和大修前装用的零部件在排放控制功能方面是相同的。

6.2.3 只有满足下述 6.2.3.1条和 6.2.3.2条的要求，才能对经前期发证船机参数

进行调整或对设计要素进行修改。

6.2.3.1 根据船机制造企业对大修的相关要求。

6.2.3.2 有数据表明，在发动机或类似的部件上进行这种参数调整或设计要素更

改，不会对排放产生不利影响。

6.2.4 上述 6.2.3.1 条和 6.2.3.2 条的调整方案应经本社批准。

6.2.5 船机制造企业应向本社提交船机大修操作规程进行批准，并作为 3.3.5

条要求的技术案卷的一部分。

6.3 大修后船机的排放要求

当船机大修后仍然安装到相同的船上时，大修过的船机的排放水平应不低于型

式检验源机的排放水平。

6.4 船机大修操作实施规程

6.4.1 实施船机大修时，应按照船机制造企业推荐的操作规程，检查、清洗、调

整、维修或替换（如有必要）6.5条中列出的所有与排放相关的关键零部件。

6.4.2 大修后的船机安装到船上时，本社应按照船机制造企业推荐的操作规程检

查 6.5条中列出的所有与排放相关的关键零部件。

6.4.3 应在技术案卷的船机参数记录薄中详细记录船机大修的情况。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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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机大修所需要的工时数，对船机和排放相关的关键零部件所做的工作（包括：关

键零部件清单，发动机参数的调整等）。

6.4.3.1 当大修一台船机时，应保留此台船机大修过程的记录；当在流水线上大

修一个船机系族时，应保留此船机系族大修过程的记录。

6.4.3.2 应保留大修记录，并在需要时提交给主管机关或本社。

6.4.4 船机大修记录和影响排放零部件的更换，应在技术案卷中进行记录，并永

久保留。

6.5 与排放相关的关键零部件

6.5.1 船机基础参数

6.5.1.1 压缩比

6.5.1.2 进气型式（自然吸气、罗茨风机、机械增压、涡轮增压）

6.5.1.3 阀（进气和排气）

--- 阀座尺寸；

--- 气门挺杆或执行器型式和气门间隙

6.5.1.4 凸轮轴正时

--- 阀开启---进排气（TDC或 BDC的角度）

--- 阀关闭---进排气（TDC或 BDC的角度）

--- 气门重叠角

6.5.1.5 气口

--- 两冲程发动机（进气或排气）

--- 流动区域

--- 开启正时（TDC或 BDC的角度）

--- 关闭正时（TDC或 BDC的角度）

6.5.2 进气系统

6.5.2.1 罗茨风机/机械增压/涡轮增压标定

6.5.2.2 增压空气冷却

--- 型式（空-空，空-液）

--- 液体冷却型式（发动机冷却液，专门的冷却系统）

--- 性能（额定功率和另一功率段，分别在 80°F和 110°F的进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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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 3分钟和 5分钟性能）

6.5.2.3 温控系统标定

6.5.2.4 最大允许进气阻力

6.5.3 燃油系统

6.5.3.1 总述

--- 发动机怠速

6.5.3.2 压燃式发动机燃油喷射

--- 控制参数和标定

--- 瞬态加浓系统标定

--- 空-燃比流动标定

--- 海拔补偿系统标定

--- 设备工作压力

--- 喷射正时标定

6.5.4 发动机冷却系统

6.5.4.1 恒温器标定

6.5.5 排气系统

6.5.5.1 最大允许排气背压

6.5.6 排放控制系统

6.5.6.1 空气喷射系统

--- 控制参数和标定

--- 泵流量

6.5.6.2 EGR系统

--- 控制参数和标定

--- EGR阀流量标定

6.5.6.3 催化转化系统

--- 活性表面积

--- 催化剂的体积

--- 转化效率

6.5.6.4 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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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 曲轴箱排放控制系统

6.5.7.1 控制参数和标定

6.5.7.2 阀标定

6.5.8 辅助排放控制装置（AECD）

6.5.8.1 控制参数和标定

6.5.8.2 部件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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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船机参数检查法

7.1 一般要求

7.1.1 对业已通过本社认可的船机系族内的船机，可采用参数检查法进行 3.1

条所述的相关检验。

7.1.2 当某一船机设计成运转在适用的排放限值内时，其在船上使用期限内均

能不超过排放限值。但是由于对船机的调整或改装就可能使适用的排放限值被突破。

因此，应采用船机的参数检查方法以验证船机是否仍运转在适用的排放限值之内。

7.1.3 船机构件的检查（包括设定值和船机操作值的检查）意在提供一种推断

船机排放性能的简易方法，以验证未经或经微小调整或改装的船机仍符合适用的排

放极限。如果需要测量一些操作值，测量设备的校准和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1 的要

求。

表 7.1 参数检查法所用测量设备的校准与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校准有效期限（月）

1 温度≤327℃ ±2℃绝对值 12

2 温度＞327℃ ±15℃绝对值 12

3 排气压力 柴油机最大值的±5％ 12

4 增压空气压力 柴油机最大值的±5％ 12

5 大气压力 读数的±0.5％ 12

6 其他压力 读数的±5% 12

7 吸入空气湿度（相对） ±3%绝对值 6

7.1.4 上述检查旨在提供一种便利方法，确定船机根据制造厂的技术条件已进

行正确调整，并处于与初次发证相一致的调整状态，符合第 2章的排放要求。

7.1.5 如果使用电子控制系统，应对照原来的设定值予以评估以确保适合的参

数运行于建造设定的极限值之内。

7.1.6 未配备后处理装置的船机，为评估是否满足第 2章的排放要求，不必始

终测量排气口污染物来确定是否符合适用的排放极限。只要了解船机现在状况和初

次发证时特指的构件、校准或参数调整的状况相一致即可。如果船机参数检查方法

的结果显示该船机符合适用的排放极限，可对该船机重新发证而不必进行排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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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直接测量。

7.1.7 对配备后处理装置的船机，后处理装置应作为参数检查的组成部分，有

必要检查该装置的运行情况。

7.2 发动机参数检查方法的文件

7.2.1 每台船机均应备有 3.4.5 要求的技术案卷，其中应标识出影响排放特性

的船机构件、调整值或操作值，应对其进行核查以确保符合要求。

7.2.2 船机的技术案卷应包括在船机的前期发证或船上发证时（取先者），关于

指定船机部件、可调特性及参数的有关排气污染物排放性能的所有适用资料。

7.2.3 技术案卷中的船上验证程序应尽量包括附录 1中船机各排放参数的检验

方法。对某些参数存在不同检验可能性。经主管机关认可和船机发证申请方的支持，

船东可以选择适合的方法。以下任何一种或组合的方法均可以认为满足要求。

7.2.3.1 “喷射定时”参数：

(1) 燃油凸轮位置（如凸轮不可调整的单个凸轮或凸轮轴）：

① 选择（根据设计）：凸轮和泵驱动装置之间顶杆的位置，

② 套筒计量泵的选择：VTT 指数和凸轮位置或套筒的位置，或

③ 其他套筒计量装置；

(2) 某些燃油齿条位置的供油始点（动态压力测量）；

(3) 某些负荷点喷油阀的开启，比如用霍尔传感器或加速传感器；

(4) 增压空气压力、燃烧峰值压力、增压空气温度、排气温度等与负荷有关的

操作值与 CO、HC+NOx、CH4和 PM 关系曲线图关联。此外，应确保压缩比与初次验证

值相一致。

注：为了评定实际情况，有必要根据试验台 CO、HC+NOx、CH4和 PM 的测量结果，

了解为满足排放极限值而采用的许可极限值或定时对 CO、HC+NOx、CH4和 PM 影响的

平均曲线图。

7.2.3.2 “喷油嘴”参数：

技术要求和构件标识号；

7.2.3.3 “喷油泵”参数：

构件标识号（规定的柱塞和套筒型式）；

7.2.3.4 “燃油凸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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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件标识号（规定形状）；

(2) 某一燃油齿条位置的供油始点和终点（动态压力测量）；

7.2.3.5 “喷油压力”参数：

仅对共轨系统：燃油轨中随负荷变化的压力与 CO、HC+NOx、CH4和 PM 关系图；

7.2.3.6 “燃烧室”参数：

气缸盖和活塞头的构件标识号；

7.2.3.7 “压缩比”参数：

(1) 检查实际间隙；

(2) 检查活塞杆或连杆的垫片；

7.2.3.8 “增压器型式和构造”参数：

(1) 型式和规格（标识号）；

(2) 随负荷变化的增压空气压力与 CO、HC+NOx、CH4和 PM 关系图；

7.2.3.9 “增压空气冷却器、增压空气加热器”参数：

(1) 型式和规格；

(2) 修正至参考条件的增压空气温度与 CO、HC+NOx、CH4和 PM 关系图；

7.2.3.10“阀定时”参数（仅对下死点前具有进气阀关闭装置的四冲程发动机）：

(1) 凸轮位置；

(2) 检查实际定时；

7.2.3.11 “喷水”参数（用于评价：显示对 CO、HC+NOx、CH4和 PM 影响的曲

线图）：

与负荷有关的水消耗（监测）；

7.2.3.12 “乳化燃油”参数（用于评价：显示对 CO、HC+NOx、CH4和 PM 影响

的曲线图）：

(1) 与负荷有关的燃油齿条位置（监测）；

(2) 与负荷有关的水消耗（监测）；

7.2.3.13 “废气再循环”参数（用于评价：显示对 CO、HC+NOx、CH4和 PM 影

响的曲线图）：

(1) 再循环废气与负荷有关的质量流量（监测）；

(2) 新鲜空气与再循环废气的混和气体即“扫气”中的 CO2浓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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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扫气”中的 O2浓度（监测）；

7.2.3.14 “选择催化还原”参数（SCR）：

与负荷有关的还原剂的质量流量（监测）以及对 SCR 之后 NOx 浓度的附加定期

检查（用于评价，显示对 NOx 影响的曲线图）。

7.2.4 船上应保存下列有关船上排气污染物核实程序的文件：

(1) 记录关于船机构件和调整值所有变化（包括认可范围内的相同更换或调整）

的船机参数记录簿；

(2) 船机发证申请方提交并经本社认可的船机指定构件、调整值的船机参数清

单和/或随负荷而变化的船机工况参数的文件；和

(3) 对任何船机指定构件进行改装时，这种船机构件改装的技术文件。

7.2.5 对任何影响指定船机参数改变的说明，包括调整、船机部件的更换和改

装，均应在柴油机参数记录簿上按时间顺序予以记录，上述说明应辅以任何用以评

估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其他有用数据。

7.3 发动机参数检查方法的程序

7.3.1 船机参数检查方法应按下列 2个程序进行：

7.3.1.1 除其他检查外，还应对船机参数进行文件检查，并包括船机参数记录

簿的检查以及验证船机参数在船机技术案卷规定的许可范围之内的检查。

7.3.1.2 如必要，除进行文件检查外，还应对船机构件及可调性进行实际检查。

参照文件检查的结果，然后应验证船机可调特性在船机技术案卷所规定的许可范围

内。

7.3.2 验船师应有选择地对 1个或所有有标识的构件、设定值或操作值进行检

查以确保没有或有微小调整或改装的船机符合适用的排放极限并且确保所使用的构

件仅是附录 1中规定的构件。



34

第 8 章 测试机构认可

8.1 一般规定

8.1.1 船舶发动机废气排放测试机构/单位，应按本章规定取得本社颁发的“船

舶发动机废气排放测试机构认可证书”（以下简称“认可证书”）。

8.1.2 经本社认可的船舶发动机废气排放测试机构（以下简称测试机构），应公

正的进行排放测试工作，保证测试质量，并对出具的测试报告负责。

8.2 认可条件

8.2.1 测试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具有 GB15097-2016 要求的测试设备和相应的测试能力；

(2) 拥有足够胜任测试工作的技术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有关技术人员应经过

培训并具备柴油机排放方面的基本知识；熟悉排放测试技术、测试设备；能熟练使

用测试设备；

(3) 测试机构应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制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 建立测试工作操作指导书，并严格按其进行测试工作；

② 建立有效的测试设备控制、检定和维修制度，保证测试设备出于有效检定及

适用状态；

③ 人员培训制度，保证测试工作由经过培训并能胜任的技术人员进行。

(4) 测试机构应通过 ISO 17025 标准认可或具有等效的保证体系。

8.2.2 测试机构应至少配备如下资料：

(1) 主管机关颁布的有关文件资料；

(2) 本社颁布的有关资料；

(3) 测试设备使用手册；

(4) 经批准的有关计算程序（如需要时）。

8.3 认可程序与要求

8.3.1 凡欲取得本社测试机构资格认可的单位，应向本社提供书面申请，并提

交下列资料：

(1) 申请单位的名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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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备的测试设备清单，应包括名称、型号、生产厂、采用的测试方法、量

程范围、最近一次的校准记录等；

(3) 要求建立的质量控制制度；

(4) 测试人员的简历、培训记录（或证明）、学历证明等；

(5) 有关极端软件及编写说明（如适用）；

(6) 配备的有关技术资料清单；

(7) 测试试验大纲；

(8) 其他有关资料。

8.3.2 本社收到上述申请及资料后，将对有关资料进行审查。

8.3.3 本社受理后，将派验船师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审核，包括程序文件审核

和现场测试过程审核。如发现不合格或认为不满意，将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单位，

申请单位应采取纠正措施，并限期消除。

8.3.4 本社将根据提交的资料、审核报告进行评价，若认为满意将签发“认可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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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生产一致性检查

制造企业应按照附录 14的要求采取措施，保证生产一致性。生产一致性检查中

发动机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的测量值应按实际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进行校正。

9.1 一般要求

9.1.1 对已通过型式检验而正式投产的船机机型（或系族），制造企业必须采取

措施确保所生产船机与该船机机型（或系族）型式检验相关信息（附录 1）的内容

一致。

9.1.2 本社应以该船机机型（或系族）型式检验相关信息（附录 1）的内容为基

础进行生产一致性检查。

9.1.3 本社可以根据监督管理的需要，在制造企业内按第 9.2条要求抽取样机。

9.1.4 如果某一船机机型（或系族）不能满足 GB15097-2016 规定的排放要求，

则制造企业应积极采取措施改善生产一致性保证体系。

9.1.5 生产一致性检查使用燃料的规定如下：

9.1.5.1 对于使用普通柴油的船机，生产一致性检查应使用符合 GB 252规定的

市售柴油，在制造企业的要求下，可以使用附录 7中描述的基准柴油。

9.1.5.2 对于使用其他单一燃料的船机，生产一致性检查应使用制造企业型式检

验所用燃料类型的市售燃料。

9.1.5.3 对于可以使用一种以上燃料的船机，生产一致性检查应使用每类燃料分

别进行试验。

9.1.5.4 对于可以使用多种混合燃料的船机，生产一致性检查应选用会造成排放

最恶劣状态的混合燃料进行试验。

9.2 生产一致性检查的规定

9.2.1 从正式投产的船机中随机抽取一台样机，制造企业不得对抽样后用于检验

的船机进行任何调整，但可以按照制造企业的技术规范进行磨合。

9.2.2 对抽取的样机进行外观检验，其配置应与型式检验相关信息（附录 1）的

内容一致，如不一致，则判定该批产品的生产一致性不合格。

9.2.3 若抽取的船机通过试验测得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及颗粒物，

均不超过 GB15097-2016规定的限值要求，则该批产品的生产一致性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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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如果从正式投产的产品中随机抽取的一台船机不能满足 GB15097-2016规

定的限值要求，则制造厂可以要求加抽若干台船机进行生产一致性检查。制造企业

应确定抽检样机的数量 n（包括原来抽检的一台）。除原来抽检的那台船机以外，其

余的船机也都需进行试验。然后，根据抽检的 n台样机上测得的每一种污染物的比

排放量，求出算术平均值（ x ）。如能满足下列条件，则该批产品的生产一致性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Skx  ≤Li


 




n

i

i

n
xxS

1

2
2

1
)(

式中：Li—表 1中规定的某种污染物的限值；

k—根据抽检样机数 n确定的统计因数，其数值见表 9.1；

xi—n台样机中第 i台经过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校正的试验结果；

x—n 台样机经过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校正的测试结果的算术平

均值。

表 9.1 统计因数

n 2 3 4 5 6 7 8 9 10
k 0.973 0.613 0.489 0.421 0.376 0.342 0.317 0.296 0.279
n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 0.265 0.253 0.242 0.233 0.224 0.216 0.210 0.203 0.198

如果 n≥20，则 n
k 8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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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型式检验相关信息

应按以下要求提供船机及其排放控制系统相关信息。

如果有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其幅面尺寸为 A4，或折叠至该

尺寸。如果有照片，应显示其细节。如果船机机型或船机系族采用微处理计算机控

制，应提供其相关的资料。

源机/船机机型
①
：

1.1 概述

1.1.1 厂牌：

1.1.2 源机和船机系族（如适用）
①
名称：

1.1.3 制造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1.1.4 制造企业授权的代理人(如果有)的名称和地址：

1.1.5 船机标签的位置和固定方法：

1.1.6 总装厂地址：

1.2 附属文件

1.2.1 船机（源机）的基本特点以及有关试验的资料。（见附件 A）
1.2.2 船机系族的基本特点。（见附件 B）
1.2.3 系族内的各个船机机型的基本特点。（见附件 C）
1.2.4 源机/机型的照片和/或图纸。

1.2.5 列出其他附属文件（如有）。

1.3 日期，卷宗

① 划掉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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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船机（源机）的基本特点以及有关试验的资料
①

A.1 船机描述

A.1.1 制造企业：

A.1.2 制造企业的船机型号和编号：

A.1.3 燃烧循环：四冲程/二冲程
②

A.1.4 气缸数和排列：

A.1.4.1 缸径： mm
A.1.4.2 行程： mm
A.1.4.3 发火次序：

A.1.5 排量： cm3 ， L
A.1.6 容积压缩比

③
：

A.1.7 燃烧室和活塞顶图：

A.1.8 进、排气口的最小横截面积： cm2

A.1.9 燃烧系统的说明：

A.1.10 中间转速： r/min
A.1.11 额定转速： r/min
A.1.12 燃料

④
：

A.1.13 冷却系统

A.1.13.1 液冷

A.1.13.1.1 液体性质：

A.1.13.1.2 循环泵：有/无②

A.1.13.1.3 特性或厂牌和型号（如适用）：

A.1.13.1.4 驱动比（如适用）：

A.1.13.2 风冷

A.1.13.2.1 风机：有/无②

A.1.13.2.2 特性或厂牌和型号（如适用）：

A.1.13.2.3 驱动比（如适用）：

A.1.14 制造企业的允许温度

A.1.14.1 液冷：冷却液出口处最高温度： K
A.1.14.2 风冷：基准点： 基准点处最高温度： K
A.1.14.3 进气中冷器（如适用）出口处空气的最高温度： K
A.1.14.4 排气管靠近排气歧管或增压器的出口凸缘处内的最高排气温度： K
A.1.14.5 润滑油温度：最低 K，最高 K
A.1.15 增压器：有/无②

A.1.15.1 制造企业：

A.1.15.2 型号：

A.1.15.3 系统描述(如：最高增压压力、废气旁通阀(如有))：
A.1.16 中冷器：有/无②

① 对于几台源机的情况，应分别提交附件。

② 划掉不适用者。

③ 注明公差。

④ 对于可以使用多种燃料和（或）混合燃料的应分别说明。



40

A.1.16.1 制造企业：

A.1.16.2 型号：

A.1.17 进气系统

按照 GB/T 21404-2008 规定的功率测量方法，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并在船

机额定转速和 100％负荷下，允许的最大进气压力降： kPa
A.1.18 排气系统

按照 GB/T 21404-2008 规定的功率测量方法，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并在船

机额定转速和 100％负荷下，允许的最大排气背压： kPa
A.2 防治空气污染的措施

A.2.1 附加的污染控制装置（如有，而没有包含在其他项目内）

A.2.1.1 催化转化器：有/无
A.2.1.1.1 制造企业：

A.2.1.1.2 型号：

A.2.1.1.3 催化转化器及其催化单元的数目：

A.2.1.1.4 催化转化器的尺寸、形状和体积：

A.2.1.1.5 催化反应的型式：

A.2.1.1.6 贵金属总含量：

A.2.1.1.7 各贵金属间的比例：

A.2.1.1.8 载体（结构和材料）：

A.2.1.1.9 孔密度：

A.2.1.1.10 催化转化器壳体的型式：

A.2.1.1.11 催化转化器的位置（在排气管路中的位置和基准距离）：

A.2.1.1.12 计量泵制造企业：

A.2.1.1.13 计量泵型号:
A.2.1.1.14 反应剂类型：

A.2.1.1.15 反应剂浓度：

A.2.1.1.16 NOx传感器生产企业：

A.2.1.1.17 NOx传感器型号：

A.2.1.2 氧传感器：有/无
A.2.1.2.1 制造企业：

A.2.1.2.2 型号：

A.2.1.2.3 位置：

A.2.1.3 空气喷射：有/无
A.2.1.3.1 类型（脉动空气，空气泵，等。）：

A.2.1.4 EGR：有/无
A.2.1.4.1 特性（流量等）：

A.2.1.5 颗粒物捕集器：有/无
A.2.1.5.1 制造企业：

A.2.1.5.2 型号：

A.2.1.5.3 颗粒物捕集器的尺寸、形状和容积：

A.2.1.5.4 颗粒物捕集器的型式和结构：

A.2.1.5.5 位置（排气管道中的基准距离）：

A.2.1.5.6 再生方法或系统，描述和/或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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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6 废气洗涤设备：有/无
A.2.1.7 其他系统：有/无
A.2.1.7.1 种类和作用：

A.3 燃料供给

A.3.1 输油泵压力
①
： kPa

A.3.2 喷射系统

A.3.2.1 喷油泵

A.3.2.1.1 制造企业：

A.3.2.1.2 型号：

在全负荷供油位置，泵转速为： r/min（额定和最大扭矩）时，供油量○1 ： mm3

/每行程（或循环）；或特性曲线（说明所用的试验方法：在船机上/在油泵试验台上）

A.3.2.1.3 喷油提前

A.3.2.1.3.1 喷油提前曲线
①
：

A.3.2.1.3.2 静态喷油正时
①
：

A.3.2.1.4 高压油管

A.3.2.1.4.1 长度： mm
A.3.2.1.4.2 内径： mm
A.3.2.1.5 喷油器

A.3.2.1.5.1 制造企业：

A.3.2.1.5.2 型号：

A.3.2.1.5.3 开启压力： kPa①或特性曲线
①
：

A.3.2.1.6 调速器

A.3.2.1.6.1 制造企业：

A.3.2.1.6.2 型号：

A.3.2.1.6.3 全负荷开始减油点的转速： r/min
A.3.2.1.6.4 最高空转转速： r/min
A.3.2.1.6.5 怠速转速： r/min
A.3.2.2 冷起动装置

A.3.2.2.1 制造企业：

A.3.2.2.2 型号：

A.3.2.2.3 描述：

A.4 气阀正时

A.4.1 气阀最大升程，开启和关闭角度：

A.4.2 基准值和（或）设定范围：

① 注明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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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船机系族的基本特点

B.1 公有参数

B.1.1 燃烧循环：

B.1.2 冷却介质：

B.1.3 吸气方式：

B.1.4 燃烧室型式／结构：

B.1.5 气阀和气口-结构、尺寸和数量：

B.1.6 燃油系统：

B.1.7 船机管理系统：

依据提供的表格或清单，能证明下述各项相同：

增压中冷系统
①
：

废气再循环
①
：

喷水／乳化
①
：

空气喷射
①
：

B.1.8 排气后处理
①
：

提供（有关排气后处理装置的）表格或清单：

依据上述所提供的表格或清单，能证明“系统能力/每行程供油量”比率相同，或对

于源机比率为最低。

B.2 船机系族清单

B.2.1 船机系族名称：

B.2.2 此系族内船机的规格（见表 B.1）：
表 B.1

源机

船机机型号

气缸数

排量 L
额定转速(r/min)
对应额定转速时，每行程供油量(mm3)
额定净功率(kW)
最大扭矩转速(r/min)
对应最大扭矩转速时，每行程供油量

(mm3)
最大扭矩(Nm)
低怠速转速(r/min)
气缸排量(与源机相比的百分数，%) 100

① 如不适用，注明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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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系族内船机机型的基本特点
①

C.1 船机描述

C.1.1 制造企业：

C.1.2 制造企业的船机代号：

C.1.3 循环：四冲程/二冲程

C.1.4 气缸数和排列：

C.1.4.1 缸径： mm
C.1.4.2 行程： mm
C.1.4.3 着火次序：

C.1.5 排量： cm3 ， L
C.1.6 容积压缩比

②
：

C.1.7 燃烧室和活塞顶图：

C.1.8 进、排气口的最小横截面积： cm2

C.1.9 燃烧系统的说明：

C.1.10 中间转速： r/min
C.1.11 额定转速： r/min
C.1.12 燃料

③
：

C.1.13 冷却系统

C.1.13.1 液冷

C.1.13.1.1 液体性质：

C.1.13.1.2 循环泵：有/无
C.1.13.1.3 特性或厂牌和型式（如适用）：

C.1.13.1.4 驱动比（如适用）：

C.1.13.2 风冷

C.1.13.2.1 风机：有/无
C.1.13.2.2 特性或厂牌和型式（如适用）：

C.1.13.2.3 驱动比（如适用）：

C.1.14 制造企业的允许温度

C.1.14.1 液冷：冷却液出口处最高温度： K
C.1.14.2 风冷：基准点： 基准点处最高温度： K
C.1.14.3 进气中冷器（如适用）出口处空气的最高温度： K
C.1.14.4 排气管靠近排气歧管或增压器的出口凸缘处内的最高排气温度： K
C.1.14.5 润滑油温度：最低 K，最高 K
C.1.15 增压器：有/无
C.1.15.1 制造企业：

C.1.15.2 型号：

C.1.15.3 系统描述(如：最高增压压力、废气旁通阀(如有))：
C.1.16 中冷器：有/无
C.1.16.1 制造企业：

① 由制造企业提供系族内每种船舶发动机机型的详细资料。

② 注明公差。

③ 对于可以使用多种燃料和（或）混合燃料的，应分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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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6.2 型号：

C.1.17 进气系统

按照 GB/T 21404-2008 规定的功率测量方法，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并在船机

额定转速和 100％负荷下，允许的最大进气压力降： kPa
C.1.18 排气系统

按照 GB/T 21404-2008 规定的功率测量方法，按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并在船机

额定转速和 100％负荷下，允许的最大排气背压： kPa
C.2 防治空气污染的措施

C.2.1 附加的污染控制装置（如有，而没有包含在其他项目内）

C.2.1.1 催化转化器：有/无
C.2.1.1.1 制造企业：

C.2.1.1.2 型号：

C.2.1.1.3 催化转化器及其催化单元的数目：

C.2.1.1.4 催化转化器的尺寸、形状和体积：

C.2.1.1.5 催化反应的型式：

C.2.1.1.6 贵金属总含量：

C.2.1.1.7 各贵金属间的比例：

C.2.1.1.8 载体（结构和材料）：

C.2.1.1.9孔密度：

C.2.1.1.10 催化转化器壳体的型式：

C.2.1.1.11 催化转化器的位置（在排气管路中的位置和基准距离） ：

C.2.1.1.12 计量泵制造企业：

C.2.1.1.13 计量泵型号:
C.2.1.1.14 反应剂类型：

C.2.1.1.15 反应剂浓度：

C.2.1.1.16 NOx传感器生产企业：

C.2.1.1.17 NOx传感器型号：

C.2.1.2 选择性催化还原后处理器（SCR系统）：有/无
C.2.1.2.1 计量泵制造企业：

C.2.1.2.2 计量泵型号:
C.2.1.2.3 反应剂类型：

C.2.1.2.4 反应剂浓度：

C.2.1.2.5 NOx传感器生产企业：

C.2.1.2.6 NOx传感器型号：

C.2.1.3 氧传感器：有/无
C.2.1.3.1 制造企业：

C.2.1.3.2 型号：

C.2.1.3.3 位置：

C.2.1.4 空气喷射：有/无
C.2.1.4.1 类型（脉动空气，空气泵，等。）：

C.2.1.5 EGR：有/无
C.2.1.5.1 特性（流量等）：

C.2.1.6 颗粒物捕集器：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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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6.1 制造企业：

C.2.1.6.2 型号：

C.2.1.6.3 颗粒物捕集器的尺寸、形状和容积：

C.2.1.6.4 颗粒物捕集器的型式和结构：

C.2.1.6.5 位置（排气管道中的基准距离）：

C.2.1.6.6 再生方法或系统，描述和/或图纸：

C.2.1.7 废气洗涤设备：有/无
C.2.1.8 其他系统：有/无
C.2.1.8.1 种类和作用：

C.3燃料供给

C.3.1 输油泵压力
①
： kPa

C.3.2 喷射系统

C.3.2.1 喷油泵

C.3.2.1.1 制造企业：

C.3.2.1.2 型号：

在全负荷供油位置，泵转速为： r/min（额定和最大扭矩）时，供油量
①
： mm3/

每行程（或循环）；或特性曲线（说明所用的试验方法：在船机上／在油泵试验台上）

C.3.2.1.3 喷油提前

C.3.2.1.3.1 喷油提前曲线
①
：

C.3.2.1.3.2 静态喷油正时
①
：

C.3.2.1.4 高压油管

C.3.2.1.4.1 长度： mm
C.3.2.1.4.2 内径： mm
C.3.2.1.5 喷油器

C.3.2.1.5.1 制造企业：

C.3.2.1.5.2 型号：

C.3.2.1.5.3 开启压力
①
： kPa或特性曲线

①
：

C.3.2.1.6 调速器

C.3.2.1.6.1 制造企业：

C.3.2.1.6.2 型号：

C.3.2.1.6.3 全负荷开始减油点的转速： r/min
C.3.2.1.6.4 最高空转转速： r/min
C.3.2.1.6.5 怠速转速： r/min
C.3.2.2 冷起动装置

C.3.2.2.1 制造企业：

C.3.2.2.2 型号：

C.3.2.2.3 描述：

C.4 气阀正时

C.4.1 气阀最大升程，开启和关闭角度：

C.4.2 基准值和（或）设定范围：

① 注明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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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气体和颗粒物取样系统

2.1 气体和颗粒物取样系统（见表 2.1）
表 2.1

图号 描述

2.1 原始排气的排气分析系统

2.2 稀释排气的排气分析系统

2.3 部分流，等动态流，抽气泵控制，部分取样

2.4 部分流，等动态流，压气机控制，部分取样

2.5 部分流，CO2和 NOX控制，部分取样

2.6 部分流，CO2和碳平衡控制，全部取样

2.7 部分流，单文丘里管和浓度测量，部分取样

2.8 部分流，双文丘里管或孔板和浓度测量，部分取样

2.9 部分流，管路分流和浓度测量，部分取样

2.10 部分流，流量控制，全部取样

2.11 部分流，流量控制，部分取样

2.12 全流，容积泵或临界流文丘里管，部分取样

2.13 颗粒物取样系统

2.14 全流稀释系统

2.1.1 气态污染物的测定

第 2.1.1.1条图 2.1和图 2.2中包含推荐的取样和分析系统的详细描述，由于

不同的配置能产生相同的效果，完全符合这些图没有必要。可以使用附加部件，

如仪表、阀、电磁阀、泵和开关，以便提供附加的信息及协调部件系统的功能。

若其他部件对于保持某些系统精确度并非必须，则可凭成熟的工程判断加以去除。

2.1.1.1 气态污染物组分 CO，CO2， HC，NOX

对在原始排气和稀释排气中测定气态污染物的分析系统的描述是建立在使

用以下分析仪的基础上的。

—测量 CO和 CO2的 NDIR；

—测量 HC的 HFID；

—测量 NOX的 HCLD或等效的分析仪；

对原始排气（见图 2.1），所有组分的取样可以用一个取样探头或两个相互靠

近的取样探头并在内部分流到不同的分析仪。应采取措施确保在分析系统的任何

部位不发生排气组分（包括水和硫酸盐）的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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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测量原始排气的 CO，CO2、O2、HC和 NOX分析系统流程图

图 2.2 测量稀释排气的 CO，CO2、HC和 NOX分析系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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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图 2.1和图 2.2

总则：

取样通道的所有部件必须保持各系统要求的相应温度。

(1) SP1 原始排气取样探头（只用于图 2.1）

推荐使用顶端封闭、多孔、不锈钢直探头。内径不应该超过取样管的内径。

取样探头的壁厚不应该超过 1mm，在三个不同的径向平面上，至少应有取样流

量大致相同的三个孔。取样探头需延伸到排气管至少 80%内径的地方。

(2) SP2 稀释排气 HC取样探头（只用于图 2.2）

取样探头应该：

— 定义为 HC取样管路（HSL1）前端 254mm到 762mm的部分；

— 最小内径 5mm；

— 安装在稀释通道 DT（见第 1.2.1.2条）内，稀释空气和排气充分混合的

地方（如：距离排气进入稀释通道点的下游大约 10倍管径的地方）；

— 离其他取样探头和管壁足够远（径向），以免受涡流或尾流的影响；

— 加热，使取样探头出口气流温度保持在 463K（190°C）+10K。

(3) SP3 稀释排气 CO，CO2，NOX取样探头（只用于图 2.2）

取样探头应该：

— 位于和 SP2相同的平面；

— 离其他取样探头和管壁足够远（径向），以免受涡流或尾流的影响；

— 在整个长度加热并绝热，以保持温度最低在 328K（55°C）以上以防止

水份凝结；

(4) HSL1 加热取样管路

取样管把样气从取样探头输送到分流点和 HC分析仪。

取样管路应该：

— 最小内径 5mm，最大内径 13.5mm；

— 用不锈钢或聚四氟乙烯（PTFE）制造；

— 如果取样探头处的排气温度等于或低于 463K（190℃)，保持每一个控制

加热部分的壁温在 463K（190℃）+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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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取样探头处的排气温度高于 463K（190℃），保持壁温在 453K（180℃）

以上；

— 保持加热过滤器(F2)和 HFID前的气体温度在 463K（190℃）+10K。

(5) HSL2 加热的 NOX取样管路

取样管路应该：

— 当使用冷却器时，保持到转化器前的壁温在328K到 473K（55℃到 200℃）；

当不使用冷却器时，保持到分析仪的壁温在 328K到 473K（55℃到 200℃）；

— 用不锈钢或 PTFE制造；

由于取样管路的加热仅仅用于防止水和硫酸盐的凝结，因此取样管路的温度

取决于燃料的硫含量。

(6) SL CO(CO2)取样管路

取样管路用不锈钢或 PTFE制造。可以加热或不加热。

(7) BK 背景取样袋(选用；仅用于图 2.2)

用于测量背景浓度。

(8) BG 取样袋(选用；仅用于图 2.2 的 CO和 CO2)

用于测量取样浓度。

(9) F1 加热的前置过滤器(选用)

温度应该和 HSL1相同。

(10) F2 加热的过滤器

样气进入分析仪之前，过滤器应该去掉任何固体颗粒物，温度应和 HSL1

相同，过滤器应根据需要进行更换。

(11) P加热的取样泵

取样泵应该加热到 HSL1的温度。

(12) HC

测量碳氢化合物的加热型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HFID)，温度应保持在 453K

到 473K(180℃到 200℃)。

(13) CO，CO2

用于测量 CO和 CO2的 NDIR分析仪。

(1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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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NOX的(H)CLD分析仪，如果使用 HCLD分析仪，应保持温度在 328K

到 473K(55℃到 200℃)。

(15) C转化器

在 CLD或 HCLD分析仪之前使用，把 NO2催化还原为 NO的转化器。

(16) B冷凝槽

为了冷凝排气气样中的水份，应通过冰或冷凝器使冷凝槽的温度保持在

273K到 277K(0℃到 4℃)。如果分析仪按照附录 4第 4.1.9.1条和第 4.1.9.2条测

定免受水蒸气的干扰，则冷凝槽是可选件。

不允许使用化学干燥剂除掉样气中的水分。

（17）T1，T2，T3温度传感器

用来监视气流温度。

（18）T4温度传感器

NO2—NO转化器的温度。

（19）T5温度传感器

用来监视冷凝槽温度。

（20）G1，G2，G3 压力表

用来测量取样管路压力。

（21）R1，R2压力调节阀

分别控制 HFID空气和燃料的压力。

（22）R3，R4，R5压力调节阀

控制取样管路和到分析仪气流的压力。

（23）FL1，FL2，FL3 流量计

用来监视样气旁通流量。

（24）FL4 到 FL7 流量计(选用)

用来监视通过分析仪的流量。

（25）V1到 V6选择阀

用于选择流向分析仪的样气、距气或零气。

（26）V7，V8电磁阀

旁通 NO2—NO转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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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V9 针阀

平衡通过 NO2—NO转化器和旁通的流量。

（28）V10，V11针阀

调节到分析仪的流量。

（29）V12，V13拨钮阀

排除冷凝槽 B中的水份。

（30）V14选择阀

选择样气取样袋或背景取样袋。

2.1.2 颗粒物的测量

第 2.1.2.1条和第 2.1.2.2条图 2.3到图 2.14包含了推荐的取样和稀释系统的

详细描述。由于不同的配置能产生等效的效果，完全符合这些图是不必要的。可

以使用附加部件，如仪表、阀、电磁阀、泵和开关等，用来提供附加的信息以及

协调各部件系统的功能。如果其他部件对维持某些系统的准确度并非必须，可根

据成熟的工程判断予以去除。

2.1.2.1 稀释系统

2.1.2.1.1 部分流稀释系统(图 2.3到 2.11)

本段描述了基于对部分排气气流稀释的稀释系统。排气气流的分流和随后的

稀释处理可以通过不同的稀释系统类型来实现。关于随后的颗粒物收集，可以采

用全部稀释排气或仅仅部分稀释排气通过颗粒物取样系统(第 2.1.2.2条图 2.13)。

第一种方法称作为全流采样型，第二种方法称作为部分流采样型。

稀释比的计算取决于所用稀释系统的类型。

推荐使用下列类型稀释系统：

— 等动态系统(图 2.3和图 2.4)

使用这些系统，进入输送管的流量与排气体积流量在气流速度和/或压力方

面相似，因此在取样探头处需要获得无干扰或均匀的排气流。这通常可以采用在

取样点上游使用整流器或直管段实现。分流比可以通过容易测量的管径值来计算。

应该注意的是等动态仅仅和流量条件相似而不是和尺寸分布相似。后者一般是没

有必要的，因为颗粒物足够小，可以随着排气流流线流动。

— 带浓度测量的流量控制系统(图 2.5到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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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系统通过调节稀释空气流量和和总稀释排气流量，从总排气流中采集样

气。根据在船机排气中自然地产生的示踪气如 CO2和 NOX的浓度计算稀释比。

需测量稀释排气和稀释空气中示踪气的浓度，而原始排气中示踪气的浓度可以通

过测量得到，如果已知燃油组分，也可根据燃油流量和碳平衡公式计算得到。系

统可以由计算的稀释比控制(图 2.5和图 2.6)或由进入输送管的流量控制(图 2.7，

2.8和 2.9)。

—带流量测量的流量控制系统(图 2.10和 2.11)

这种系统通过设定稀释空气流量和和总稀释排气流量，从总排气流中采集样

气。根据两流量之差进行计算稀释比。由于两流量的相对差值在高稀释比时会导

致很大的误差，需要准确的相互标定两流量计(图 2.8和上述各图)。需要时，只

要保持稀释排气流量恒定而改变稀释空气流量来直接控制流量。

为了实现部分流稀释系统的优点，必须注意避免在输送管中的损失颗粒物的

问题，确保所取的样气能代表船机排气，并计算分流比。

以上所述系统均须注意这些关键方面。

图 2.3 带等动态探头和部分流采样的部分流稀释系统(SB控制)

原始排气从排气管 EP，由等动态取样探头 ISP采样，通过输送管 TT输送到

稀释通道 DT。排气管和探头进口之间的排气压差用压力传感器 DPT测量。这个

信号传送到流量控制器 FC1，FC1控制抽气风机 SB使在探头末端维持零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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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条件下，在 EP和 ISP 中的排气速度是相同的，通过 ISP 和 TT的流量相

对于排气流量是一个固定的比例。分流比可以根据 EP和 ISP的横截面面积计算。

稀释空气流量用流量测量装置 FM1测量，稀释比可以根据稀释空气流量和分流

比计算。

图 2.4 带等动态探头和部分流采样的部分流稀释系统(PB控制)

原始排气从排气管 EP，由等动态取样探头 ISP采样，通过输送管 TT输送到

稀释通道 DT。排气管和探头进口之间的排气压差用压力传感器 DPT测量。这个

信号传送到流量控制器 FC1，FC1控制压力风机 PB使在探头末端维持零压差。

稀释空气流量由流量测量装置 FM1测量，从稀释空气中取一部分稀释空气，并

用一气动孔板把它送回 TT。在这些条件下，在 EP和 ISP中的排气速度是相同的，

通过 ISP 和 TT 的流量相对于排气流量是一个固定的比例。分流比可以根据 EP

和 ISP的横截面面积计算。稀释空气是用抽气风机 SB通过 DT吸入，其流量用

流量测量装置 FM1 在 DT进口处测量，稀释比可根据稀释空气流量和分流比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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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带 CO2和 NOX浓度测量和部分流采样的部分流稀释系统

原始排气从排气管 EP，由取样探头 SP采样，通过输送管 TT输送到稀释通

道 DT。原始排气、稀释排气和稀释空气中的示踪气(CO2或 NOX)的浓度用排气

分析仪 EGA测量。这些信号传送到流量控制器 FC2，FC2 控制排气风机 PB或

抽气风机 SB，以保持期望的排气分流比和 DT中的稀释比。根据原始排气、稀

释排气和稀释空气中示踪气的浓度计算稀释比。

图 2.6 带 CO2浓度测量，碳平衡和全部取样的部分流稀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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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排气从排气管 EP，由取样探头 SP采样，通过输送管 TT输送到稀释通

道 DT。稀释排气和稀释空气中的 CO2浓度用排气分析仪 EGA 测量。CO2和燃

油流量GFUEL信号传送到流量控制器 FC2或颗粒物取样系统(见图 C.13)中的流量

控制器 FC3。FC2控制压力风机 PB，而 FC3控制颗粒物取样系统(见图 C.13)，

这样即可调节进、出系统的流量，以保持期望的排气分流比和 DT中的稀释比。

根据 CO2浓度和 GFUEL使用碳平衡方法计算稀释比。

图 2.7 带单文丘里管，浓度测量，部分流取样的部分流稀释系统

由于在 DT 中由文丘里管 VN 产生的负压，原始排气从排气管 EP，由取样

探头 SP采样，通过输送管 TT输送到稀释通道 DT。通过 TT的气体流量取决于

文丘里管区域的动量交换，因此受 TT出口处气体绝对温度的影响。从而在给定

稀释通道气体流量下的排气分流流量不是恒定的，低负荷的稀释比稍低于高负荷

的稀释比。 用排气分析仪 EGA测量原始排气、稀释排气和稀释空气中的示踪气

(CO2或 NOX)的浓度，稀释比根据上述测量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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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带双文丘里管或双流量孔，浓度测量，部分流取样的部分流稀释系统

通过包含一对孔板或文丘里管的流量分流器，原始排气从排气管 EP，由取

样探头 SP采样，通过输送管 TT 输送到稀释通道 DT。第一个（FD1）位于 EP

内，第二个（FD2）位于 TT内。此外，必须有两个压力控制阀（PCV1和 PCV2），

以便通过控制 EP 中的背压和 DT 中的压力保持一个恒定的排气分流比。PCV1

位于 EP中 SP的下游，PCV2位于压力风机 PB和 DT之间。用排气分析仪 EGA

测量原始排气、稀释排气和稀释空气中的示踪气(CO2或 NOX)的浓度。为了检查

排气分流比及为了实现精确的分流控制而调节 PCV1和 PCV2，则必须测量示踪

气(CO2或 NOX)的浓度。根据示踪气浓度计算稀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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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带多分流管、浓度测量，部分流取样的部分流稀释系统

通过安装在 EP内若干相同尺寸(相同直径，长度和弯曲半径)的管子组成的

流量分流器 FD3，原始排气从排气管 EP，通过输送管 TT输送到稀释通道 DT。

在这些管路中，其中之一管路中的排气被引入 DT，而其余管路中的排气被引入

缓冲室。因此，排气分流比是由管子总数量决定的，恒定的分流比控制要求在

DC和 TT出口之间的压差为零，用差压传感器 DPT测量该压差。通过在 TT出

口处把新鲜空气喷射入 DT，实现该压差为零。用排气分析仪 EGA 测量原始排

气、稀释排气和稀释空气中的示踪气(CO2或 NOX)的浓度。为了检查排气分流比

及为了实现精确的分流控制而调节喷射空气量，则必须测量示踪气(CO2或 NOX)

的浓度。根据示踪气浓度计算稀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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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带流量控制和总取样的部分流稀释系统

原始排气从排气管 EP，由取样探头 SP采样，通过输送管 TT输送到稀释通

道 DT。通过稀释通道的总流量由颗粒物取样系统（见图 C.15）的流量控制器 FC3

和取样泵 P调节。稀释空气流量由流量控制器 FC2控制，使用 GEXH、GAIR或 GFUEL

作为命令信号来获得期望的排气分流。进入 DT的取样流量是总流量和稀释空气

流量的差。稀释空气流量用流量测量装置 FM1测量，总气体流量用颗粒物取样

系统中（图 C.13）的流量测量装置 FM3测量。根据这两种流量计算稀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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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带流量控制和部分流取样的部分流稀释系统

原始排气从排气管 EP，由取样探头 SP采样，通过输送管 TT输送到稀释通

道 DT。排气分流和进入 DT的流量由流量控制器 FC2 控制，根据需要，FC2调

节压力风机 PB或抽气风机 SB的流量（或速度）。由于颗粒物取样系统的样气又

返回到 DT，这种控制方式是可能的。GEXH、GAIR或 GFUEL可以作为 FC2的命令

信号。稀释空气流量用流量测量装置 FM1测量，总气体流量用流量测量装置 FM2

测量，根据这两种流量计算稀释比。

图 2.3到图 2.11的描述：

（1）EP排气管

可将排气管绝热。为了降低热惯量，推荐排气管的壁厚和直径之比小于或等

于 0.015。柔性管路部分应该限制长度和直径之比为 12或更小。为了减少惯性沉

积应尽量少弯曲。如果系统包括一个试验台消声器，则消声器也应该绝热。

对等动态系统，应至少在探头末端上游六倍管径和下游三倍管径的之内，排

气管应免受涡流、弯曲和管径突变的影响。除了怠速工况外，取样区域的气流速

度应该超过 10m/s，排气管内的平均压力波动不得超过+500Pa。除船舶排气系统

(包括消音器和后处理装置)外，任何降低压力波动的措施均不得改变船机的性能

或引起颗粒物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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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没有使用等动态取样探头的系统，推荐在探头末端上游六倍管径和下游三

倍管径之内为直管。

（2）SP取样探头(图 2.5到 2.11)

最小内径应为 4mm，排气管和探头的最小直径比应为 4。探头应为开口管，

正对着排气管中心线上游，或在第 1.1.1.部分 SP1中描述的多孔探头。

（3）ISP等动态取样探头（图 2.3和 2.4）

等动态取样探头必须安装在排气管中心线上，面向上游，EP部分必须满足

一定的流量条件，且 ISP设计成能提供一定比例的原始排气采样。最小内径应为

12mm。

控制系统必须通过保持 EP和 ISP之间的压差为零，实现等动态排气分流。

在这种条件下，EP和 ISP中的排气速度是相同的，通过 ISP 的质量流量是排气

流量的一个恒定部分。ISP必须与一个压差传感器相连。利用风机速度和流量控

制器使得 EP和 ISP之间的压差为零。

（4）FD1，FD2分流器（图 2.8）

一套文丘里管或流量孔板分别安装在排气管 EP和输送管 TT中，以提供一

定比例的原始排气样气。包含两个压力控制阀 PCV1和 PCV2的流量控制系统是

必要的，以通过控制 EP和 DT内的压力实现一定比例的排气分流。

（5）FD3分流器（图 2.9）

在排气管 EP中安装一组管（多管部件），以提供一定比例的原始排气样气。

其中之一把排气输送到稀释通道 DT，其他管子把排气送到缓冲室 DC。这些管

子必须有相同大的尺寸（相同直径、长度、弯曲半径），因此排气分流取决于总

的管子数目。控制系统对比例分流是必要的，以保持进入 DC的多管单元的出口

和 TT的出口之间的压差为零。在这种条件下，EP和 ISP中的排气速度是成比例

的，通过 TT的质量流量是排气流量的恒定比例。这两点必须连接到压差传感器

DPT上。由流量控制器 FC1控制提供零压差。

（6）EGA排气分析仪（图 2.5到 2.9）

可能使用 CO2和 NOX分析仪（用碳平衡方法时，只用 CO2分析仪）。应该按

照分析仪测量气态污染物一样校准分析仪。可能使用一个或几个分析仪，以测量

不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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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系统的精度应使 GEDFW或 VEDFW的精度在+4%以内。

（7）TT输送管（图 2.3到 2.11）

颗粒物取样输送管应该：

—长度应尽量短，但不超过 5m；

—直径等于或大于探头直径，但不超过 25mm；

—在稀释通道的中心线上排出，面向下游。

如果管路长度小于或等于 1m，用最大导热率为 0.05W/(m.K）的材料绝缘，

其径向绝缘厚度相当于探头直径。 如果管路长度大于 1m，该管必须绝热，并加

热到最小壁温 523K（250℃）。

相应地，输送管的壁温需要根据标准传热计算来确定。

（8）DPT压差传感器（图 2.3，2.4和 2.9）

压差传感器的量程应小于或等于+500Pa。

（9）FC1流量控制器（图 2.3，2.4和 2.9）

对等动态系统（图 2.3和 2.4），需要采用流量控制器以保持 EP和 ISP之间

的压差为零。可通过以下步骤进行调节：

① 在每一工况内，控制抽气风机（SB）的速度和流量，以保持排气风机（PB）

的速度稳定，或；

② 调节抽气风机（SB）使稀释排气的质量流量稳定，并控制排气风机的流

量，因此调节在输送管末端（TT）（图 2.4）一定区域内的排气取样流量。

在压力控制系统中，控制回路内的误差应不超过+3Pa，稀释通道内的压力波

动不应超过平均值的+250Pa。

对多管系统（图 2.9），为了达到比例分流，必须采用流量控制器，以保持多

管单元的出口和 TT 的出口之间的压差为零。通过控制 TT 出口处进入 DT 的空

气流量进行调节。

（10）PCV1，PCV2压力控制阀（图 2.8）

对双文丘里管或双流量孔板系统，为了达到比例分流，必须采用两个压力控

制阀，以控制 EP的背压和 DT的压力。两阀应分别安装在 EP 中 SP的下游和在

PB和 DT之间。

（11）DC缓冲室（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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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室应该安装在多管单元的出口，以降低排气管 EP的压力波动。

（12）VN文丘里管（图 2.7）

文丘里管安装在稀释通道 DT中，以在输送管 TT的出口区域产生负压。通

过 TT 的气体流量是由文丘里管区域的动量交换确定的，与压力风机 PB的流量

成一定比例，导致恒定的稀释比。由于动量交换受 TT 出口温度和 EP 与 DT 之

间压差的影响，实际稀释比在低负荷时比高负荷时稍低。

（13）FC2流量控制器（图 2.5，2.6，2.10和 2.11，选用）

流量控制器可以用来控制压力风机 PB和抽气风机 SB的流量，它可与排气

流量或燃油流量信号和/或 CO2或 NOX等差动放大信号连接。

当应用压缩空气供给装置时（图 2.10），FC2直接控制空气流量。

（14）FM1 流量测量装置（图 2.5，2.6，2.10和 2.11）

使用气体流量计或其他流量测量装置测量稀释空气流量。如果 PB经校准来

测量流量，则 FM1是可选件。

（15）FM2 流量测量装置（图 2.11）

使用气体流量计或其他流量测量装置测量稀释空气流量。如果抽气风机 SB

经校准来测量流量，则 FM2是可选件。

（16）PB压力风机（图 2.3，2.4，2.5，2.6，2.7，2.8和 2.11）

为了控制稀释空气流量，可把 PB连接到流量控制器 FC1或 FC2。当使用蝶

型阀时，PB不需要。PB经校准后，可以用来测量稀释空气流量。

（17）SB抽气风机（图 2.3，2.4，2.5，2.8，2.9和 2.11）

仅用于部分流取样系统。SB经校准后，可以用来测量稀释排气流量。

（18）DAF稀释空气过滤器（图 2.3到 2.11）

建议将稀释空气过滤，并用活性碳消除背景碳氢化合物。稀释空气应该保持

在 298K（25℃）+5K。

应制造企业的要求，应该按照良好的工程经验取样稀释空气，以测定背景颗

粒物水平，然后从稀释排气中的颗粒物测量值中扣除。

（19）PSP颗粒物取样探头（图 2.3，2.4，2.5，2.7，2.8，2.9和 2.11）

该探头是 PTT的引导部分且：

— 应该面对上游，在稀释空气和排气充分混合的地方安装，即在稀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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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通道 DT的中心线上，在排气进入稀释通道处的下游大约 10倍稀释通道管

径处安装；

— 最小内径是 12mm；

— 可通过直接加热的方法把壁温加热到不超过 325K（52℃），或只要在排

气进入稀释通道前的空气温度不超过 325K（52℃），也可通过稀释空气预热；

— 应该绝热。

（20）DT稀释通道（图 2.3到 2.11）

该稀释通道：

— 应该具有足够的长度，以使排气和稀释空气在紊流条件下充分混合；

— 应该用不锈钢制造并有：

— 对内径超过 75mm的稀释通道，其厚度和直径比应小于或等于 0.025；

— 对内径小于或等于 75mm的稀释通道，稀释通道名义壁厚不低于 1.5mm；

— 对部分流取样型，其内径至少为 75mm；

— 对全流取样型，推荐内径至少为 25mm；

— 可通过直接加热的方法把其壁温加热到不超过 325K（52℃），或只要在

排气进入稀释通道前的空气温度不超过 325K（52℃），也可通过稀释空气预热；

— 应该绝热。

船机排气与稀释空气应充分混合。对部分取样系统，在系统投入使用后，在

船机运转状态下，用通道内的 CO2浓度分布图（至少 4个间距大致相等的测量

点）检查混合的质量。如必要，可使用混合流量孔板。

注：如果靠近稀释通道（DT）附近的环境温度低于 293K（20℃），应采取

措施防止颗粒物在稀释通道上的冷壁损失。因此，在上述推荐的温度范围内，加

热或绝热稀释通道。

在船机高负荷时，可采用诸如循环风扇那样不太剧烈的方式冷却通道，只要

冷却介质温度不低于 293K（20℃）。

（21）HE热交换器（图 2.8和 2.9）

热交换器应有足够的能力，以保持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抽气风机 SB进口的

温度在所测平均工作温度的+11 K内。

2.1.2.1.2 全流稀释系统（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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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稀释系统是基于使用定容取样（CVS）的概念，对全部排气稀释的系统。

必须测量排气和稀释空气混合的总体积。可使用 PDP或 CFV系统。

为进行随后的颗粒物收集，将稀释排气样气引入颗粒物取样系统（第 2.1.2.2

条图 2.13和 2.15）。如果直接这样做，则称作为单级稀释。如果把稀释样气再在

次级稀释通道内稀释，则称作为两级稀释。如果使用单级稀释，其滤纸表面温度

不能满足要求，则使用双级稀释。尽管双级稀释是稀释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它具

有典型颗粒物取样系统的绝大部分部件，双级稀释系统可作为第 2.1.2条图 2.14

中的颗粒物取样系统的变型。

也可在全流稀释系统的稀释通道中测定气态污染物。所以，气态组份的取样

探头在图 2.12 中标明，但没有出现在描述表中。在第 2.1.1.1条描述了其相应的

要求。

图 2.12 全流稀释系统

描述--图 2.12

（1）EP 排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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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船机排气歧管出口、涡轮增压器出口或后处理装置到稀释通道的排气管长

度不得超过 10m。如果系统长度超过 4m，超过 4m的部分应该绝热。使用串接

烟度计时，烟度计处可除外。绝缘材料的径向厚度不少于25mm。绝缘材料在 673K

（400℃）时的传热率不得超过 0.1W/（m.K）。 为了降低排气管的热惯量，推荐

其壁厚与直径之比应小于或等于 0.015。使用的柔性部分应限制在长度和直径之

比 12或更小。

全部原始排气需在稀释通道 DT内与稀释空气混合。

稀释排气流量可用容积泵（容积式泵）PDP或临界流文丘里管 CFV测量。

可使用热交换器（HE）或电子流量补偿器（EFC），以进行比例颗粒物取样和流

量测定。由于颗粒物质量测量是基于总稀释排气流量，不需要计算稀释比。

（2）PDP容积泵

PDP根据泵的转数和排量测量总的稀释排气流量。排气系统背压不应该被

PDP或稀释进气系统人为降低。在相同的船机转速和负荷下，连接 CVS系统测

得的静态排气背压与没有连接 CVS 系统测得的静态排气背压的差值应保持在

+1.5kPa内。

当没使用流量补偿时，PDP前的气体混合物的温度应为试验过程中平均工作

温度的+6K以内。

仅当 PDP进口温度不超过 50℃(323K)，才用流量补偿。

（3）CFV临界流量文丘里管

通过使流动保持阻塞状态(临界流)，CFV测量总稀释排气流量。在相同的船

机转速和负荷下，连接 CVS系统测得的静态排气背压与没有连接 CVS系统测得

的静态排气背压的差值应保持在+1.5kPa内。当没使用流量补偿时，CFV前的气

体混合物的温度应为试验过程中平均工作温度的+11K以内。

（4）HE 热交换器(如果使用 EFC 时，选用)

热交换器应有足够的能力，以保持温度在上述要求的范围内。

（5）EFC电子流量补偿(如果使用 HE时，选用)

如果 PDP或 CFV的进口温度没有保持在上述规定的范围内，为了连续测量

流量，且在颗粒物取样系统中的进行比例取样控制，需要使用流量补偿系统。

为达上述目的，连续测量的流量信号用于修正通过颗粒物取样系统的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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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滤纸的样气流量(见图 2.13和 2.14)。

（6）DT稀释通道

该稀释通道：

—其直径应足够小，以形成紊流(雷诺数大于 4000)，其长度应足够长，以使

排气和稀释空气的充分混合。可使用流量混合孔板；

—直径至少为 75mm；

— 可以进行隔热处理。

在船机排气引入稀释通道处，船机排气应面向下游且充分混合。

当使用单级稀释系统时，来自稀释通道的样气被输送到颗粒物取样系统(见

第 2.1.2.2条图 2.13)。为了使在稀释通道初级滤纸前的稀释排气温度保持不超过

325K(52℃)，PDP或 CFV应有足够的流量能力。

当使用双级稀释系统时，来自稀释通道的样气被输送到次级稀释通道，在此

进一步稀释，然后通过取样滤纸 (见第 2.1.2.2条图 2.14)。

PDP或 CFV应有足够的能力，以使在 DT取样区内的稀释排气温度保持不

超过 464K(191℃)。次级稀释系统应提供足够的次级稀释空气，以使在初级颗粒

物取样滤纸前的双级稀释排气气流的温度保持不超过 325K(52℃)。

（7）DAF稀释空气过滤器

建议稀释空气被过滤并用活性碳消除背景碳氢化合物。稀释空气应该保持在

298K（25℃）+5K。应制造企业的要求，应按照良好的工程经验进行稀释空气取

样，以测定背景颗粒物水平，然后从稀释排气中的颗粒物测量值中扣除。

（8）PSP颗粒物取样探头

探头是 PTT的引导部分且

— 应面对上游，在稀释空气和排气充分混合的地方安装，即在稀释系统稀

释通道 DT 的中心线上，在排气进入稀释通道处的下游大约 10倍稀释通道管径

处安装；

— 最小内径 12mm；

— 可通过直接加热的方法把壁温加热到不超过 325K（52℃），或只要在排

气进入稀释通道前的空气温度不超过 325K（52℃），也可通过稀释空气预热；

— 可以进行隔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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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颗粒物取样系统(图 2.13和 2.14)

为在颗粒物取样滤纸上收集颗粒物，需使用颗粒物取样系统。对部分流稀释，

全部取样情况，全部稀释排气样气通过滤纸，稀释系统(见第 2.1.2.1.1 条图 2.6

和 2.10)和取样系统通常组成一个整体。对部分流稀释或全流稀释系统，部分取

样情况，仅仅部分稀释排气通过滤纸 (见第 2.1.2.1.1条图 2.3，2.4，2.5，2.7，2.8，

2.9和 2.11和第 2.1.2.1.2条图 2.12)，且取样系统通常为其他单元。

全流稀释系统的双级稀释系统 DDS(图 2.14)可当作如图 2.13 所示的典型颗

粒物取样系统的特定变型。双级稀释系统包括颗粒物取样系统的所有重要部件，

如滤纸保持架、取样泵和其他一些稀释系统特征，如稀释空气源和二级稀释通道。

为了避免控制循环的任何影响，推荐取样泵在整个测试循环中运转。对单滤

纸方法，为了让样气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取样滤纸，应该使用旁通系统。开关过

程对控制循环的影响必须最小。

图 2.13 颗粒物取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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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稀释系统(仅用于全流系统)

描述--图 2.13和 2.14

（1）PSP颗粒物取样探头（图 2.13和 2.14）

图示的颗粒物取样探头是颗粒物输送管 PTT的引导部分且

— 应该面对上游，在稀释空气和排气充分混合的地方安装，即在稀释系统

稀释通道 DT的中心线上，在排气进入稀释通道处的下游大约 10倍稀释通道管

径处安装；

— 最小内径是 12mm；

— 可通过直接加热的方法把壁温加热到不超过 325K（52℃），或只要在排

气进入稀释通道前的空气温度不超过 325K（52℃），也可通过稀释空气预热；

— 可以进行隔热处理。

利用取样泵P，稀释排气样气通过颗粒物取样探头PSP和颗粒物输送管PTT、

稀释通道 DT从部分流或全流稀释系统中取出。样气通过包含有颗粒物取样滤纸

的滤纸保持架。样气流量由流量控制器 FC3 控制。如果使用电子流量补偿器

EFC(见图 2.12)，稀释排气流量可以作为 FC3的控制信号。

稀释排气的样气从全流稀释系统的稀释通道 DT，通过颗粒物取样探头 PSP

和颗粒物输送管 PTT传送到二级稀释通道 SDT，在那里被进一步稀释。然后，

样气通过装有颗粒物取样滤纸的滤纸保持架 FH。当取样流量由流量控制器 F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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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时，稀释空气流量通常是稳定的。如果采用电子流量补偿装置EFC(见图 2.12)，

总稀释排气流量通常作为 FC3的控制信号。

（2）PTT颗粒物输送管(图 2.13和 2.14)

颗粒物输送管长度不应该超过 1020mm，并应尽可能短。

该尺寸是指：

— 部分流稀释部分取样系统和全流单稀释系统，从探头顶端到滤纸保持架；

— 部分流稀释全取样系统，从稀释通道顶端到滤纸保持架；

— 全流双级稀释系统，从探头顶端到二级稀释通道。

输送管：

— 可通过直接加热的方法把壁温加热到不超过 325K（52℃），或只要在排

气进入稀释通道前的空气温度不超过 325K（52°C），也可通过稀释空气预热；

— 可以进行隔热处理。

（3）SDT二级稀释通道（图 2.14）

二级稀释通道的直径最小应为 75mm，且二级稀释通道应足够长，以对双级

稀释的样气提供最小 0.25秒的驻留时间。初级滤纸保持架 FH 应该位于 SDT出

口的 300 mm以内。

二级稀释通道：

— 可通过直接加热的方法把壁温加热到不超过 325K（52℃），或只要在排

气进入稀释通道前的空气温度不超过 325K（52℃），也可通过稀释空气预热；

— 可以进行隔热处理。

（4）FH滤纸保持架（图 2.13和 2.14）

对初级滤纸和次级滤纸，可以使用一个滤纸过滤室或分开过滤室。需满足第

BA.1.5.1.3条的要求。

滤纸保持架：

— 可通过直接加热的方法把壁温加热到不超过 325K（52℃），或只要空气

温度不超过 325K（52℃），也可通过稀释空气预热；

— 可以进行隔热处理。

（5）P取样泵（图 2.13和 2.14）

如果没有使用 FC3进行流量修正，颗粒物取样泵应位于距通道足够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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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其进气温度保持恒定（+3K）。

（6）DP稀释空气泵（图 2.14）（仅用于全流双级稀释系统）

稀释空气泵应能提供温度为 298K（25℃）+5K的二级稀释空气。

（7）FC3流量控制器（图 2.13和 2.14）

如果没有其他的合适措施，应使用流量控制器，以补偿由于取样路径内温度

和背压的波动所造成的颗粒物取样流量波动。如果使用电子流量补偿器，则需要

流量控制器 FC3（见图 2.12）。

（8）FM3 流量测量装置（图 2.13和 2.14）（颗粒物取样流量）

如果没有使用 FC3进行流量修正，则气体流量计或流量测量装置应位于距

离取样泵足够远处，以保持进气温度恒定（+3K）。

（9）FM4 流量测量装置（图 C.14）（稀释空气，仅用于全流双级稀释）

气体流量计或流量测量装置应位于进气温度保持稳定在 298K（25°C）+5K

的地方。

（10）BV 球阀（选用）

球阀直径不应低于取样管内径，且开关时间小于 0.5秒。

注：如果靠近 PSP，PTT，SDT和 FH附近的环境温度低于 293K（20℃），

应采取措施防止颗粒物在稀释通道冷壁上的损失。因此，推荐对这些部件加热或

进行隔热处理，使其温度在各自描述的范围内。也推荐在取样过程中滤纸表面的

温度不低于 293K（20℃）。

在船机高负荷，上述部件可以用非剧烈的方式冷却，如风扇冷却，只要冷却

介质温度不低于 293K（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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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测量和取样规程

3.1 一般要求

应使用附录 2规定的系统来测量被提交试验的船机的排气污染物。附录 2

描述了推荐的气态污染物分析系统(见第 2.1.1条)和推荐的颗粒物稀释和取样系

统(见第 2.1.2条)。

3.2 测功机技术规格

应使用具有合适特性的测功机完成第 5 章第 5.3.8.1条表 5.1、或表 5.2、或

表 5.3、或表 5.4、或表 5.5规定的试验循环。扭矩和转速的测量仪器通过附加的

计算，使测量的轴端功率在允许的功率范围内。

3.3 排气流量

根据第 3.3.1条～第 3.3.4条提及的方法之一测量排气流量。

3.3.1直接测量方法

用流量喷嘴或等效的流量计系统
①
直接测量排气流量。

3.3.2 进气空气流量和燃油消耗量的测量方法

应使用符合表 3.1规定精度的空气流量计和燃油流量计测量进气空气流量和

燃油消耗量。

排气流量按下式计算：

GEXHW=GAIRW+GFUEL(湿基排气质量流量)

或

VEXHD=VAIRD-0.766×GFUEL(干基排气体积流量)

或

VEXHW=VAIRW+0.746×GFUEL(湿基排气体积流量)

3.3.3 碳平衡方法

用碳平衡方法，根据燃油消耗量和排气浓度计算排气质量流量。(见附录 5)

3.3.4 总稀释排气流量测量方法

当使用全流稀释系统时，总稀释排气(GTOTW，VTOTW)流量应该用 PDP或 CFV

① 详见 ISO5167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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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测量(见附录 2第 2.1.2.1.2条)，测量精度应符合附录 4第 4.2.2条的要求。

3.4 测量设备精度要求

所有测量设备的校准应该可溯源到国家基准并满足表 3.1条件：

表 3.1

序号 测量设备 精度
校准有效期限

（月）

1 转速
读数的±2%或发动机最大

值的±1%，取大值
3

2 扭矩
读数的±2%或发动机最大

值的±1%，取大值
3

3 燃油消耗量 发动机最大值的±2% 6

4 空气消耗量
读数的±2%或发动机最大

值的±1%，取大值
6

5 排气流量
读数的±2.5%或发动机最

大值的±1.5%，取大值
6

6 温度≤600K ±2K（绝对值） 3

7 温度＞600K 读数的±1% 3

8 排气压力 ±0.2kPa（绝对值） 3

9 进气阻力 ±0.05kPa（绝对值） 3

10 大气压力 ±0.1kPa（绝对值） 3

11 其他压力 ±0.1kPa（绝对值） 3

12 绝对湿度 读数的±5% 1

13 稀释空气流量 读数的±2% 3

14 稀释排气流量 读数的±2% 3

3.5 气态污染物的测定

3.5.1 分析仪的一般技术规格

分析仪应该有适合用来测量排气组分浓度(见附录第 2.1.4.1.1条)所需精度的

量程，推荐分析仪在满量程的 15%到 100%之间测量，应使测量的浓度落在此区

间内。

如果满量程值是 155ppm（或 ppm C1）或以下，或读出系统(计算机，数据

记录仪)在低于满量程 15%时能达到足够的精度和分辨率，则低于满量程 15%的

浓度测量结果也可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要额外增加标定点以确保标定曲线的

准确度(见附录 4第 4.1.5.5.2条)。

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应达到使附加误差最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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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 测量误差

分析仪不应偏离名义标定点读数的+2%或满量程的 0.3%，取其中较大值。

3.5.1.2 重复性

对某一给定标定或量距气所测 10 次重复响应值标准差的 2.5 倍，对超过

155ppm（或 ppm C1）的这些气体，应不超过该量程满量程浓度的+1%，对低于

155ppm（或 ppm C1）的这些气体，应不超过该量程满量程浓度的+2%。

3.5.1.3 噪声

在所有的应用量程，分析仪对零气、标定气或量距气在 10秒期间的峰-峰响

应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 2%。

3.5.1.4 零点漂移

零点响应定义为在 30秒的时间间隔内对零气（包括噪声在内）的平均响应。

对所用的最低量程，1小时期间的零点漂移不应该超过该量程满量程的 2%。

3.5.1.5 量距点漂移

量距点响应定义为在 30秒的时间间隔内对量距气（包括噪声在内）的平均

响应。

对所用的最低量程，1小时期间的量距点漂移不应该超过该量程满量程的2%。

3.5.2 气体干燥

选用的气体干燥装置必须对所测气体的浓度影响最小，不可采用化学干燥剂

除去样气中的水份。

3.5.3 分析仪

第 3.5.3.1条～第 3.5.3.4条描述了所用分析仪的测量原理，测量系统的详细

描述见附录 2。

测量的气体应用下列设备进行分析，对于非线性化分析仪，允许使用线性化

电路。

3.5.3.1 一氧化碳(CO)分析仪

一氧化碳分析仪应是不分光红外线吸收型分析仪(NDIR)。

3.5.3.2 二氧化碳(CO2)分析仪

二氧化碳分析仪应是不分光红外线吸收型分析仪(NDIR)。

3.5.3.3 碳氢化合物(HC)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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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氢化合物分析仪应是加热型氢火焰离子化分析仪（HFID），需对检测器、

阀、管道等元件加热以保持气体温度在 463K(190℃)+10℃。

3.5.3.4 非甲烷碳氢化合物(NMHC)分析仪

非甲烷碳氢化合物应该用气相色谱(GC)法测量：应按照第 3.5.3.3 条测量碳

氢化合物，从中减去用气相色谱(GC)法在 423Ｋ(150℃)下测得的甲烷，得到非

甲烷碳氢化合物。

3.5.3.5 氮氧化物(NOX)分析仪

在干基情况下测量，氮氧化物分析仪应该选用带 NO2/NO转化器的化学发光

检测器(CLD)或加热型化学发光检测器(HCLD)；如果在湿基情况下测量，在水熄

光检查 (见附录 4 第 4.1.9.2.2 条 )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温度保持在

333K(60℃)以上的带转化器的加热型化学发光检测器（HCLD）。

3.5.4 气态污染物的取样

气态污染物取样探头必须装在离船机排气系统出口至少有 10个排气管直径

的下游处，并采取保温措施以保证在探头处的排气温度不低于 343K(70℃)。

对于具有分支排气歧管的船机，探头进口位置应位于下游足够远的地方，以

保证所取气样代表了所有气缸的平均排放物。若多缸船机具有几组排气歧管，如

“V型”船机，允许从每组排气歧管单独采样，并计算平均排气排放量，也可使

用与上述方法相关的其他方法。必须使用排气质量总流量计算排气排放量。

如果排气的成分受排气后处理系统的影响，排气取样应在排气后处理系统的

下游。当使用全流稀释系统测量颗粒物排放物时，气态污染物也可以根据稀释后

排气测量确定。在稀释通道中，排气取样探头应该和颗粒物取样探头足够近(见

附录 2第 2.1.2.1.2条中 DT和第 2.1.2.2条中 PSP)，CO和 CO2的排放测量可以选

择把样气取入样气袋中，通过测量样气袋浓度的方法确定。

3.6 颗粒物的测量

颗粒物的测量需要使用稀释系统，稀释系统分为全流稀释系统和部分流稀释

系统。稀释系统的流量能力应足以完全消除水在稀释和取样系统中的凝结，并使

紧靠滤纸保持架上游处的稀释排气温度不超过 325K(52℃)。如果空气湿度高，

稀释空气在进入稀释通道前允许除湿。如果环境温度低于 293K(20℃)，建议将

稀释空气预热超过温度上限 303K(30℃)。然而，将排气引入稀释通道前，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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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温度应不超过 325K(52℃)。

对于部分流稀释系统，如附录 2第 2.1.2.1.1条图 2.3～图 2.11中 EP 和 SP所

示，颗粒物取样探头应该紧靠并位于排气取样探头的上游，排气取样探头由附录

2第 2.1.1.1条定义。

部分流稀释系统设计成把排气流分成两部分，其中一小部分被空气稀释后用

于颗粒物的测量，准确的测定稀释比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使用不同的气体分流方

法，使用的分流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所用的取样系统和取样程序(见附录 2

第 2.1.2.1.1条)。

测量颗粒物质量需要有颗粒物取样系统、颗粒物取样滤纸、微克天平和控制

温度及湿度的称重室。

对颗粒物取样，可以使用两种方法：

— 单滤纸方法：在试验循环的所有工况使用一对滤纸（见第 3.6.1.3条）。

在试验的取样阶段，必须特别注意取样时间和流量。然而，在整个试验循环只需

要一对滤纸。

— 多滤纸方法：在试验循环的每个工况使用一对滤纸（见第 3.6.1.3条），

这种方法对取样程序的要求更宽但需要多对滤纸。

3.6.1 颗粒物取样滤纸

3.6.1.1滤纸规格

型式检验应使用碳氟化合物涂层的玻璃纤维滤纸或碳氟化合物为基体的膜

片滤纸。对特殊应用，可以使用不同的滤纸材料。所有类型的滤纸，当气体迎面

速度在 35cm/s～80cm/s时，对 0.3μm的 DO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应该至少有

95%的采集效率，当在试验室之间、制造企业和检测机构之间进行比对试验时，

必须使用相同质量水平的滤纸。

3.6.1.2 滤纸尺寸

颗粒物取样滤纸最小直径 47mm(污染面直径 37mm)，也可以使用更大直径

的滤纸(见表 3.2)

3.6.1.3 初级滤纸和次级滤纸

试验时，应该用一对串联布置的初级滤纸和次级滤纸对稀释排气进行采样，

次级滤纸应该位于初级滤纸下游不超过 100mm的地方并且不应该和初级滤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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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滤纸应该分别称重或把滤纸的污染面对置后放在一起称重。

3.6.1.4 滤纸迎面速度

气体通过滤纸的迎面速度应在 35cm/s～80cm/s之间。从试验开始到试验结

束，压力降的增加量应不超过 25kPa。

3.6.1.5 滤纸荷重

对单滤纸方法，推荐的最小滤纸荷重是 0.5mg/1075mm2 污染面积，对最常

用的滤纸尺寸，推荐荷重见表 3.2：
表 3.2

滤纸直径(mm) 推荐的污染面直径（mm） 推荐的最小荷重（mg）
47 37 0.5
70 60 1.3
90 80 2.3
110 100 3.6

对多滤纸方法，所有滤纸之和的推荐最小滤纸荷重应是上述对应的推荐的最

小荷重和工况数的平方根的乘积。

3.6.2 称重室和分析天平

3.6.2.1 称重室条件

在颗粒物取样滤纸预处理和称重期间，称重室的温度应该保持在

295K(22℃)+3K，湿度应保持在露点温度为 282.5K(9.5℃)+3K和相对湿度 45+8%。

3.6.2.2 参比滤纸的称量

在颗粒物取样滤纸稳定过程中，称重室内应无任何可能落在滤纸上的环境污

染物（如：灰尘）。允许称量室偏离第 3.6.2.1条的条件，只要偏离持续时间不超

过 30分钟。工作人员进入称重室进行称重时，称重室应符合第 3.6.2.1条的条件。

在对取样滤纸（对）称重后的 4小时内，应同时称重两张未经使用的参比滤纸或

参比滤纸对，参比滤纸(对)的尺寸和材料应与取样滤纸相同。

在取样滤纸两次称重期间，如果参比滤纸(对)的平均质量的改变量超过推荐

滤纸最小荷重(见第 3.6.1.5 条)的+5%(滤纸对+7.5%)，则所有的取样滤纸做废，

重做排放试验。

如称重室不符合第 33.6.2.1条的条件，但参比滤纸(对)称重符合上述要求，

则船机制造企业可选择承认取样滤纸的质量，或否定该试验，在调整称重室控制

系统后，重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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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3 分析天平

对于滤纸直径大于或等于 70mm的滤纸，用来称量滤纸质量的分析天平应有

20μg的精确度和 10μg的分辨率。对于滤纸直径小于 70mm的滤纸，分析天平

的精确度和分辨率应分别为 2μg和 1μg。

3.6.2.4 消除滤纸的静电效应

为了消除静电效应，滤纸应在称重之前中和。如，用钚中和器或有相同效果

的装置进行中和。

3.6.3 颗粒物测量的附加条件

从排气管到滤纸保持架，与原始排气和稀释排气接触的稀释系统和取样系统

的所有部件，必须设计成对颗粒物的附着和改变为最小。所有部件应使用不与排

气成分发生反应的导电材料来制造，并必须接地以防止静电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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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标定规程

4.1 气体分析仪的标定

4.1.1 概述

每台分析仪都应根据需要经常标定，以满足本标准对仪器准确度的要求。对于

第 3.1.4.3条所列出的分析仪，本附件阐述了所用的标定方法。

4.1.2 标定气

必须遵守所有标定气的贮存日期。

应记录制造企业规定的标定气体的失效日期。

4.1.2.1 纯气体

应具备下列工作气体，气体中杂质的含量不能超过下列限值要求：

— 纯氮气，其中杂质：C1≤1ppm，CO≤1ppm， CO2≤400ppm， NO≤0.1ppm

— 纯氧气：纯度＞99.5%v/v O2

— 氢-氦混合气(40+2%氢气，氦气做平衡气)，其中杂质：C1≤1ppm， CO2≤

400ppm

— 合成空气，其中杂质：C1≤1ppm，CO≤1ppm，CO2≤400ppm，NO≤0.1ppm；

氧含量 18%～21%v/v

4.1.2.2 标定气和量距气

应具备下列化学组分的混合气体：

— C3H8和合成空气

— CH4和合成空气

— CO和纯氮气

—NO和纯氮气(在此标定气中 NO2含量不得超过 NO含量的 5%)

— O2和纯氮气

— CO2和纯氮气

注：允许使用其他混合气体，只要这些气体之间不互相反应。标定气和量距气

的实际浓度必须在标称值的+2%以内，所有标定气和量距气的浓度应以体积百分比

或体积 ppm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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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标定和量距的气体也可用气体分割器获得，用纯氮气或合成空气稀释。混

合装置的准确度必须使稀释标定气体的浓度误差在+2%以内。

4.1.3 分析仪和取样系统的操作规程

分析仪的操作规程应遵守仪器制造企业的起动和操作说明书。应包括第 4.1.4

条～第 4.1.9条给出的最低要求。

4.1.4 泄漏试验

应进行系统的泄漏试验。将取样探头从排气系统拆下，用塞子堵住端部，起动

分析仪取样泵，初始稳定期过后，所有流量计读数应为零。如不为零，应检查取样

管路并排除故障。最大允许泄漏量为系统受检部分在用流量的 0.5%。在用流量用分

析仪流量和旁通流量进行估算。

另一种方法：在取样管路前端引入从零气到量距气的浓度阶梯增加的标气，假

如经过足够长时间后，分析仪读数显示的浓度低于引入的量距气的浓度，则表示有

标定或泄漏问题。

4.1.5 标定规程

4.1.5.1 分析仪总成

应该标定分析仪总成，并用标定气检查标定曲线。标定气所用流量应与排气取

样的流量相同。

4.1.5.2 预热时间

预热时间应按照制造企业的规定。若无规定，建议分析仪至少预热两小时。

4.1.5.3 NDIR和 HFID分析仪

应按需要调整NDIR分析仪，并将HFID分析仪的燃烧火焰调至最佳(见第4.1.8.1

条规定)。

4.1.5.4 标定

应标定通常使用的工作量程。

应使用合成空气(或氮气)标定 CO，CO2，NOX，HC和 O2分析仪的零位。

将适当的标定气引入分析仪，记录其值，并按第 4.1.5.5条建立标定曲线。

必要时，再次检查零点标定，并重复标定规程。

4.1.5.5 建立标定曲线

4.1.5.5.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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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的标定曲线应由至少六个尽可能均匀分布的标定点(不包括零点)组成。

最高标称浓度应等于或高于满量程的 90%。

标定曲线应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如所用多项式的次数大于 3，则标定点(包括零

点)的数目至少应等于该多项式次数加 2。

标定曲线与每个标定点的标称值之差不得大于+2%，而在零点应不大于满量程

的+1%。

根据标定曲线和标定点就能检验标定是否正确，应表明分析仪的不同特性参数，

特别是：

— 测量范围

— 灵敏度

— 标定日期

4.1.5.5.2 低于 15%满量程的标定

分析仪的标定曲线至少应由 10个间距大致相等的标定点(不包括零点)组成，其

中 50%的标定点在满量程的 10%以下。

标定曲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

标定曲线与每个标定点的标称值之差不得大于+4%，而在零点应不大于满量程

的+0.3%。

4.1.5.5.3 替代方法

如果能表明替代技术(如：计算机，电子控制量程开关等)能达到同等的准确度，

则可使用这些替代技术。

4.1.6 标定的验证

每次工作前，应按照下列程序检查每个通常使用的工作量程。

使用零气和量距气检查标定，量距气的标称值为测量量程满量程的 80%以上。

如果该两点的实测值与标称值之差不大于满量程的+4%，则可修改调整参数。

否则，应按照第 2.1.5.5条建立新的标定曲线。

4.1.7 NOX转化器的效率检验

按第 4.1.7.1条～第 4.1.7.8条的规定，检验转化器把 NO2转化为 NO的效率。

4.1.7.1 检验装置

利用图附录 4.1所示的检验装置及以下程序，用臭氧发生器检验转化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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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录 4.1 NO2转换效率设备流程图

4.1.7.2 标定

应根据制造企业的规范，用零气和量距气在最常用工作量程标定 CLD和 HCLD。

(量距气的 NO含量应达到工作量程的 80%左右，混合气中的 NO2浓度小于 NO浓度

的 5%)。NOX分析仪应置于 NO模式，使量距气不通过转化器，记录指示浓度。

4.1.7.3 计算

NOX转化器的效率按下式计算：

1001% 











dc
ba

）效率（

a：按照第 BB.1.7.6条得到的 NOX浓度

b：按照第 BB.1.7.7条得到的 NOX浓度

c：按照第 BB.1.7.4条得到的 NO浓度

d：按照第 BB.1.7.5条得到的 NO浓度

4.1.7.4 加入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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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置于 NO模式，通过一个 T型接头，将氧气或合成空气连续加入气流中，

直到指示浓度比第 4.1.7.2条给出的标定浓度低 20%左右，记录指示浓度(c)。在此过

程中臭氧发生器不起作用。

4.1.7.5 激发臭氧发生器

分析仪置于 NO模式，激发臭氧发生器以产生足够的臭氧，使 NO浓度降低到

约为第 4.1.7.2条给出的标定浓度的 20%(最低 10%)，记录指示浓度(d)。

4.1.7.6 NOX模式

分析仪切换到 NOX模式，使混合气(含有 NO，NO2，O2和 N2)通过转化器，记

录指示浓度（a）。

4.1.7.7 停止激发臭氧发生器

分析仪置于 NOX模式，停止激发臭氧发生器，使第 4.1.7.6 条所述的混合气通

过转化器，记录指示浓度（b）。

4.1.7.8 NO模式

臭氧发生器停止激发的情况下，切换到 NO模式，氧气或合成空气的气流也被

切断，分析仪的 NOX读数不应偏离按照第 4.1.7.2条测得值+5%以上。

4.1.7.9 试验间隔

在每次标定 NOX分析仪前均应进行转换器的效率试验。

4.1.7.10 效率要求

转化器的效率不应低于 90%，但推荐最好超过 95%。

注：在分析仪最常用量程内，若臭氧发生器不能按照 4.1.7.5使 NO浓度从 80%

降低到 20%，则在试验时应使用能达到此降低量的最高量程。

4.1.8 FID的调整

4.1.8.1 检测器响应的优化

应按制造企业说明书的规定调整 FID。应使用合成空气作平衡气的丙烷量距气

来优化最常用量程的响应。

将 H2/He 混合气和合成空气的流量设定在制造企业的推荐值，向分析仪引入

350+75ppm C1的量距气。应根据量距气响应与零气响应之差确定给定 H2/He混合气

流量下的响应。H2/He混合气流量应分别在高于和低于制造企业要求值下进行渐增

调整，记录这些 H2/He混合气流量下的量距气和零气的响应。然后将量距气和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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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之差绘制成曲线，并将 H2/He混合气流量调整到曲线的高响应区。

4.1.8.2 碳氢化合物响应系数

使用合成空气做平衡气的丙烷量距气和合成空气标定分析仪。

分析仪在启用时和定期检修后，应测定响应系数。某一特定碳氢化合物的响应

系数(Rf)是指 FID的 C1读数与以 ppm C1表示的气瓶气体浓度之比。

测试气体的浓度必须能够产生满量程 80%左右的响应。基于重量基准，用体积

表示的已知浓度必须达到+2%的准确度。另外，气瓶应在 298K+5K(25℃+5℃)温度

下预处理 24小时。

所使用的测试气体和推荐的响应系数范围如下：

甲烷和合成空气 1.00 ≤Rf≤1.15

丙烯和合成空气 0.90 ≤Rf≤1.10

甲苯和合成空气 0.90 ≤Rf≤1.10

以上各值均指相对于丙烷和合成空气的 Rf为 1时的响应系数。

4.1.8.3 氧干扰检查

分析仪在启用时和定期检修后，应检查氧干扰。

应按第 4.1.8.2条的规定测定响应系数，所使用的检验气体和推荐的响应系数如

下：

丙烷和纯氮气 0.95 ≤Rf≤1.15

此值是指相对于丙烷和合成空气的 Rf为 1时的响应系数。

FID燃烧器中空气的氧浓度应在最近氧干扰检查时所用燃烧器中空气的氧浓度

的+1mole%以内，假如相差很大，应进行氧干扰检查，必要时应调整分析仪。

4.1.9 NDIR和 CLD分析仪的干扰影响

除所分析的气体外，排气中存在的其他气体会以多种方式干扰读数。NDIR 仪

器中出现的正干扰，是指干扰气体产生与被测气体的相同的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小。

NDIR仪器中出现的负干扰，是指由于干扰气体扩大了被测气体的吸收带；而在 CLD

仪器中出现的负干扰则是由于干扰气体的熄光作用。分析仪在启用前和定期检修后，

应按照第 4.1.9.1条和第 4.1.9.2条的规定进行干扰检查。

4.1.9.1 CO分析仪的干扰检查

水和 CO2会干扰 CO 分析仪的性能。因此，应在室温下，将浓度为试验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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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工作量程 80%～100%的 CO2量距气从水中冒泡流出，并记录分析仪的响应值。

若 CO量程等于或高于 300ppm C1，分析仪的响应值应不大于满量程的 1%，若 CO

量程低于 300ppm C1，分析仪的响应值应不大于 3ppm。

4.1.9.2 NOX分析仪的熄光检查

对 CLD(或 HCLD)分析仪有熄光作用的两种气体是 CO2和水蒸气。这些气体的

熄光响应与其浓度成正比，因而要求用试验方法，在试验经验认为的最高浓度下，

测定熄光。

4.1.9.2.1 CO2熄光检查

将浓度为最大工作量程 80%～100%满量程的 CO2量距气通入 NDIR分析仪，记

录 CO2值作为 A；然后用 NO量距气将其稀释到 50%左右，并通入 NDIR和(H)CLD，

记录 CO2和 NO值，分别作为 B和 C；然后切断 CO2，只让 NO量距气通过(H)CLD，

记录 NO值，作为 D。

按下式计算的熄光应不超过 3%：

1001% 2 



















BDAD

ACCO 熄光

式中，

A：NDIR测定的未稀释 CO2浓度，%

B：NDIR测定的稀释 CO2浓度，%

C：（H）CLD测定的稀释 NO浓度，ppm

D：（H）CLD测定的未稀释 NO浓度，ppm

4.1.9.2.2 水熄光检查

这种检查仅适用于湿基NOX分析仪。水熄光计算必须用水蒸气稀释NO量距气，

并且使混合气的水蒸气浓度达到预期在试验中出现的浓度。

将浓度为常用工作量程 80%～100%满量程的 NO量距气通入(H)CLD，记录 NO

值作为 D；NO量距气从室温下的水中冒泡流出通过 NO分析仪，记录 NO值作为 C。

测定分析仪的绝对压力和起泡器水温，分别记录作为 E和 F。计算对应于起泡器水

温(F)的混合气饱和蒸气压力，记录作为 G，按下式计算混合气的水蒸气浓度(H，%)：








E
G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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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式计算预期的稀释 NO量距气(水蒸气中)的浓度(De)：







 

100
1 HDDe

对于船机排气，假设燃料原子 H：C为 1.8：1，根据未稀释 CO2量距气的浓度

(A，按第 4.1.9.2.1条测定)，试验期间排气中预期的最大水蒸气浓度(Hm，%)估算如

下：

Hm=0.9×A

按下式计算的水熄光应不超过 3%：















 


H
H

D
CD

OH m

e

e100% 2 熄光

式中，

De：预期稀释 NO的浓度，ppm

C：稀释 NO的浓度，ppm

Hm：最大水蒸气浓度，%

H：实际水蒸气浓度，%

注：由于熄光计算中未考虑 NO2在水中的吸收，所以在该检查中 NO量距气所

含 NO2浓度要尽量低。

4.1.10 标定周期

至少每 3个月按照第 4.1.5条规定标定分析仪一次，或在系统检修、调整后可能

影响标定时进行标定。

4.2 颗粒物测量系统的标定

4.2.1 概述

为了达到本标准的精度要求，每个部件都应经常标定。本节叙述附录 3第 3.1.5

条和附录 2中所示部件的标定方法。

4.2.2 流量测量

气体流量计或流量测量仪的标定应溯源到国际标准和/或国家标准。

测量值的最大误差应在读数的+2%以内。

如气体流量用差压流量测量法测定，流量差值的最大误差应使 GEDFW的准确度

在+4%以内(参见附录 2第 2.1.2.1.1条 EGA)。该值可用各仪器误差的均方根进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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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4.2.3 检查稀释比

当使用不带排气分析仪的颗粒物取样系统时（见附录 2第 2.1.2.1.1条），对每一

台新安装的船机，通过运转船机及测量在原始排气或稀释排气中 CO2或 NOX浓度的

方法来检查稀释比。

测量的稀释比应在根据测量的 CO2或 NOX浓度计算的稀释比的+10%以内。

4.2.4 检查部分流条件

应检查排气速度和压力波动范围，如适用，根据附录 2 第 2.1.2.1.1 条中 EP 的

要求进行调整。

4.2.5 标定周期

流量测量装置应定期标定，或系统发生改变可能影响标定时进行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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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数据确定和计算

5.1. 气态污染物数据确定

气态污染物的确定，应将每工况最后 60秒记录的读数取平均值。应根据记录读

数的平均值和相应的校正数据确定每个工况的 HC、CO、NOX和 CO2（如果使用碳

平衡法）的平均浓度(conc)。如果能够确保获取等效数据，可以使用不同的记录形

式。

可以根据稀释空气取样袋的读数或连续背景读数和相应的校正数据确定平均背

景浓度(concd)。

5.2 颗粒物

颗粒物排放量的确定，应该记录每工况通过滤纸的取样质量(MSAM，i)或体积

(VSAM，i)。

试验完成后，应将滤纸送回称重室稳定至少 1小时，但不超过 80小时，然后称

重。记录滤纸的总质量并减去其净质量(见第 5章第 5.3.1条)，颗粒物质量(Mf对单

滤纸方法，Mf，i对多滤纸方法)是在初级、次级滤纸收集的颗粒物质量之和。

如果进行背景校正，应该记录通过滤纸的稀释空气质量(MDIL)或体积(VDIL)和颗

粒物质量(Md)。如果进行多次测量，应该计算每次测量的 Md/ MDIL或Md/ VDIL并取

平均值。

5.3 气态污染物的计算

应该根据下列步骤计算试验的最终结果。

5.3.1 排气流量的确定

应该根据附录3第3.1.2.1条～第3.1.2.3条确定每工况的排气流量(GEXHW，VEXHW

或 VEXHD)。

当使用全流稀释系统时，应该根据附录 3第 3.1.2.4条计算每工况的总稀释排气

流量(GTOTW，VTOTW)。

5.3.2 干/湿基校正

当应用 GEXHW，VEXHW ，GTOTW或 VTOTW时，如果不是在湿基状况下测量，应

该根据下列公式将干基浓度转换成湿基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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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wet)=Kw×conc(dry)

对原始排气取样：

21,, 1 w
AIRD

FUEL
FHrw K

G
GFK 










或

2
2

2,, ][%][(%005.085.11
1

wrw K
dryCOdryCO

K 











对稀释排气取样：

1
2

1,, 200
)%(85.11 wew KwetCOK 





 


或

























200
)%(85.11

1
2

1
2,, dryCO

KK w
ew

FFH由下面的公式计算：













AIRW

FUEL
FH

G
G

F
1

969.1

对稀释空气：

Kw，d=1-Kw1

)]/1()/11([608.11000
)]/1()/11([608.1

1 DFHDFH
DFHDFHK

ad

ad
w 




式中：

210
22.6





ddB

dd
d Rpp

pR
H

210
22.6





aaB

aa
a Rpp

pR
H

对进气(如果不同于稀释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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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1-Kw2

a

a
w H

HK





608.11000
608.1

2

210
22.6





aaB

aa
a Rpp

pR
H

5.3.3 NOX湿度校正

由于 NOX排放与环境大气条件有关，NOX浓度应该根据下式给出的系数 KH进

行环境温度和湿度校正, NOX湿度校正系数公式如下:

)298()71.10(1
1




aa
H TBHA

K

式中：

0266.0309.0 
AIRD

FUEL

G
G

A

00954.0209.0 
AIRD

FUEL

G
G

B

210
22.6





aaB

aa
a Rpp

pR
H

5.3.4 排放物质量流量计算

每工况的排放物质量流量应根据下式计算：

(1) 对原始排气
①)：

Gasmass=u×conc×GEXHW

或：

Gasmass=v×conc×VEXHD

或：

Gasmass=w×conc×VEXHW

(2) 对稀释排气：

Gasmass=u×concc×GTOTW

① NOX浓度(NOXCONC或 NOXCONCc)必须乘以 KH(NOX湿度校正系数,见 5.3.3),公式如下:
KH×NOXCONC (或 NOXCO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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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Gasmass=w×concc×VTOTW

式中：

concc：背景校正浓度。

concc =conc -concd×(1-1/DF)

DF =
FS

concCO2 + concCO+ concHC × 10−4

FS：理论配比系数，若为柴油，FS=13.4；若为 NG，FS= 9.5。

应根据表 5.1 使用系数 u—质量流量计算用湿基系数，v—干基系数，w—体积

流量计算用湿基系数：

表附录 5.1 干、湿基系数

气体 u v w conc
NOX 0.001587 0.002053 0.002053 ppm
CO 0.000966 0.00125 0.00125 ppm

HC 0.000479
0.000516* — 0.000619

0.000667* ppm

CO2 15.19 19.64 19.64 %
注*：适用于 NG燃料。

5.3.5 比排放量的计算

每一种组分的比排放量（g/kWh）应该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










 n

i
iin

n

i
iimass

WFP

WFGas

1
)(

1
,

)(

)(
每种气体

在上述计算中使用的加权系数和工况号(n)按照第 5章第 5.3.8.1条的规定。

5.4 颗粒物的计算

颗粒物应该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5.4.1 颗粒物的湿度校正系数

由于船机的颗粒物排放与环境大气条件有关，颗粒物质量流量应该用下式的系

数 Kp对环境空气湿度进行校正，用于计算最终结果的颗粒物的质量流量 PMmass等

于测量的颗粒物的质量乘上湿度校正系数 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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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0133.01
1




a
p H

K

210
22.6





aaB

aa
a Rpp

pR
H

5.4.2 部分流稀释系统

颗粒物的最终结果应该根据下列步骤确定。由于使用不同的稀释流量控制方式，

对当量排气质量流量 GEDF或当量排气体积流量 VEDF可以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所

有的计算应以各工况取样阶段的平均值为基础

5.4.2.1 等动态系统

GEDFW，i=GEXHW，i×qi

或：

VEDFW，i=VEXHW，i×qi

式中：

)(
)(

,

,,

rG
rGG

q
iEXHW

iEXHWiDILW
i 




或：

)(
)(

,

,,

rV
rVV

q
iEXHW

iEXHWiDILW
i 




式中：

T

p

A
A

r 

5.4.2.2 带 CO2或 NOX浓度测量的系统

GEDFW，i=GEXHW，i×qi

或：

VEDFW，i=VEXHW，i×qi

iAiD

iAiE
i ConcConc

ConcConc
q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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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oncE：原始排气中示踪气的湿基浓度

ConcD：稀释排气中示踪气的湿基浓度

ConcA：稀释空气中示踪气的湿基浓度

应根据第 5.3.2条，将测得的干基浓度转换为湿基浓度。

5.4.2.3 带 CO2测量和碳平衡法的系统

iAiD

iFUEL
iEDFW COCO

G
G

,2,2

,
,

6.206





式中：

CO2D：稀释排气中 CO2浓度，以湿基体积%表示

CO2A：稀释空气中 CO2浓度，以湿基体积%表示

下式的计算是以碳平衡假设为依据（即：供给船机的碳原子全部以 CO2形式排

出）。

GEDFW，i=GEXHW，i×qi

)(
6.206

,2,2,

,

iAiDiEXHW

iFUEL
i COCOG

G
q






5.4.2.4 带流量测量的系统

GEDFW，i=GEXHW，i×qi

iDILWiTOTW

iTOTW
i GG

G
q

,,

,




5.4.3 全流稀释系统

应该按照下列步骤确定颗粒物的最终结果。

所有计算应以各工况取样阶段的平均值为依据。

GEDFW，i=GTOTW，i

或：

VEDFW，i=VTOTW，i

5.4.4 颗粒物质量流量计算

颗粒物质量流量应根据如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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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滤纸方法：

1000
)( averEDFW

SAM

f
mass

G
M
M

PM 

或：

1000
)( averEDFW

SAM

f
mass

V
V
M

PM 

式中：

整个试验循环中的（GEDFW）aver, （VEDFW）aver,(MSAM)aver,(VSAM)aver是取样过程

中各工况的平均值之和。





n

i
iiEDFWaverEDFW WFGG

1
,)(





n

i
iiEDFWaverEDFW WFVV

1
,)(





n

i
iSAMSAM MM

1
,





n

i
iSAMSAM VV

1
,

式中：i=1，…n

对多滤纸方法：

1000
,

,

,
,

iEDFW

iSAM

if
imass

G
M
M

PM 

或：

1000
,

,

,
,

iEDFW

iSAM

if
imass

V
V
M

PM 

式中：i=1，…n

颗粒物质量流量根据下式进行背景校正：

对单滤纸方法：

1000
)(11

1

averEDFW
n

i
i

iDIL

d

SAM

f
mass

G
WF

DFM
M

M
M

P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

或

1000
)(11

1

averEDFW
n

i
i

iDIL

d

SAM

f
mass

V
WF

DFV
M

V
M

P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是多次测量,则(Md/MDIL)或(Md/VDIL)应分别被(Md/MDIL)aver和(Md/VDIL)aver替

代。

DF =
FS

concCO2 + concCO+ concHC × 10−4

FS：理论配比系数，若为柴油，FS=13.4；若为 NG，FS= 9.5。

对多滤纸方法：

1000
11 ,

,

,
,

iEDFW

DIL

d

iSAM

if
imass

G
DFM

M
M
M

PM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

1000
11 ,

,

,
,

iEDFW

DIL

d

iSAM

if
imass

V
DFM

M
V
M

PM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是多次测量,则(Md/MDIL)或(Md/VDIL)应分别被(Md/MDIL)aver和(Md/VDIL)aver替

代。

DF =
FS

concCO2 + concCO+ concHC × 10−4

FS：理论配比系数，若为柴油，FS=13.4；若为 NG，FS= 9.5。

5.4.5 比排放量的计算

颗粒物比排放量 PM(g/kWh)应该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①
：

对单滤纸方法：





 n

i
iin

mass

WFP

PM
PM

1
)( )(

对多滤纸方法：












 n

i
iin

n

i
iimass

WFP

WFPM
PM

1
)(

1
,

)(

)(

① PMmass必须乘以 KP(颗粒物的湿度校正系数,见附录 5 第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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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有效加权系数

对单滤纸方法，每工况的有效加权系数应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iEDFWSAM

averiEDFWiSAM
iE GM

GM
WF

,

,,
,

)(





或：

iEDFWSAM

averiEDFWiSAM
iE VV

VV
WF

,

,,
,

)(





式中：i=1，…n

有效加权系数应在第 5章表 5.1、或表 5.2、或表 5.3、或表 5.4、表 5.5列出的

加权系数的+0.005（绝对值）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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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劣化系数的确定

6.1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的确定方法。

6.2 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的确定

6.2.1 制造企业应以良好的工程方法为基础，采用能够代表在用发动机排放性能

劣化的试验循环，运行耐久性试验。耐久性时间应不少于第 5章表 5.6 中规定的允

许最短试验时间。

6.2.2 耐久性试验可在发动机台架上进行，根据源机的类别，采用相应的排放

循环作为耐久试验的基准循环。基准循环内的各负荷点的运行时间按照加权系数规

定时间。连续运行该排放循环，直至达到本指南要求的时间。

6.2.3 经本社批准可采用加速老化的耐久试验方法，相关的加速老化因子由制

造企业根据良好的工程方法来确定。加速老化试验遵从以下原则：

① 等油耗原则

采用 6.2.2 条的方法进行试验，直至达到耐久时间要求，发动机消耗的燃料总

和与采用加速老化试验工况进行试验时消耗的燃料总和相等。

② 等功原则

采用 6.2.2 条的方法进行试验，直至达到耐久时间要求，发动机发出的功的总

和与采用加速老化试验工况进行试验时发出的功的总和相等。

6.2.4 耐久性试验期间，除了制造企业推荐的日常维护或在检测机构的有效监督

下，不能对排放关键零部件进行维护或替换。

6.2.5 制造企业应采用良好的工程方法，确定排放耐久性试验发动机，试验发动

机应能代表型式检验时采用该 DF值的发动机系族的排放劣化特性。在合理的技术

分析基础上，不同缸径、不同冲程、不同配置、不同进气管理系统和不同燃油系统

的发动机可以看作排放劣化特性相同。

下列排放控制相关的基本特性共有的发动机，可以看作排放劣化特性相

同：

1）工作循环

-二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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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冲程

2）吸气方式

-自然吸气

-增压

3）空气是否冷却

4）燃烧室

-开式燃烧室

-分隔式燃烧室

5）燃油、进排气门控制方式

-电控

-机械控制

6）排放后处理技术

-SCR

-EGR

-DPF

-其他

6.2.6 应在磨合期结束时、耐久性试验结束时、耐久性试验期间选择的几个间隔

点进行排放测试。

6.2.7 排放耐久性试验和排放测试可在制造企业进行，但应在检测机构的有效监

督下。

6.2.8 应对每种污染物分别确定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对于 NOx+HC的劣化

修正值，应根据排放耐久性试验过程中测量的 NOx+HC 总量来计算确定；对于

NOx+HC的劣化系数，应根据排放耐久性试验过程中测量的 NOx和 HC分别确定劣

化系数，分别计算 NOx和 HC有效寿命期终点的排放试验结果，最后把 NOx和 HC

的计算排放值相加以判断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6.2.9 当排放耐久性试验没有覆盖整个排放耐久期时，排放耐久期结束时的排放

值应根据试验期间确立的劣化趋势外插到排放耐久期结束点。

6.2.10 应周期性记录耐久性试验期间的排放试验结果，采用“最小二乘法”确

定有效寿命期终点的排放值。

6.2.11 对于安装排气后处理系统的发动机，各污染物的劣化系数（DFi）计算

如下：

DFi =
0
1

Mi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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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i0 — 耐久性试验起点的污染物 i的排放量，g/kW·h；

Mi1 — 有效寿命期终点的污染物 i的排放量，g/kW·h。

如果 DFi小于 1，则视为 1。

6.2.12 对于不安装排气后处理系统的发动机，各污染物的劣化修正值（DCi）

计算如下：

DCi = 01 MiMi 

式中：

Mi0 — 耐久性试验起点的污染物 i的排放量，g/kW·h；

Mi1 — 有效寿命期终点的污染物 i的排放量，g/kW·h。

如果 DCi小于 0，则视为 0。

6.2.13 在合理的技术分析基础上，生产企业可以将已经型式检验的重型道路或

非道路压燃式发动机确立的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应用到相同型号的船用发动机上。

6.2.14 对于采用已经经过验证的排放控制技术的船机，可以采用基于良好的工

程实践的分析，替代耐久性试验来确定劣化系数或劣化修正值。

6.3 型式检验替代用 DF值

6.3.1 对于不安装排气后处理系统的发动机系族，应对每种污染物或污染物组合

（如：NOx+HC）提供一个劣化修正值（DCi）。

6.3.2 对于安装排气后处理系统的发动机系族，应对每种污染物或污染物组合

（如：NOx+HC）提供一个劣化系数（DFi）。

6.3.3 制造企业应向本社提供相关信息以支持替代用 DF值。包括排放试验结果、

耐久性试验计划表，维护程序及支持发动机技术等效性判定的信息（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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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基准柴油的技术要求 1)

表 7.1型式检验用基准柴油

单位
限值 2)

试验方法
最小 最大

十六烷值 3) - 46 50 GB/T 386

20℃下密度 kg/m3 825 840 GB/T 1884、GB/T 1885
馏程

-50%点

-95%点

终馏点

℃

℃

℃

245
345
-

300
355
365

GB/T 6536

20℃下粘度 mm2/s 3.0 8.0 GB/T 265

硫含量 mg/kg 0 10 GB/T 380

闪点 ℃ 60 - GB/T 261

冷滤点 ℃ - -5 SH/T 0248

铜腐蚀 - - 1级 GB/T 5096

10%蒸余物残碳 %（m/m） - 0.3 GB/T 268

灰份 %（m/m） - 0.01 GB/T 508

水份 %（v/v） - 0.05 GB/T 260

中和数(强酸) mg KOH/g - 0.02 GB/T 258

氧化安定性 4) mg/ml - 0.025 SH/T 0175

注：

1) 如果需要计算船机的热效率，燃料热量值可用下式计算：

比能量(热值)(净)

MJ/kg=(46.423-8.792×d2+3.17·d)×(1-(x+y+s))+9.42×s-2.499×X

式中：

d - 288K(15℃)的密度

x - 水的质量百分比(%/100)

y - 灰的质量百分比(%/100)

s - 硫的质量百分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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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技术规格中引用的值是“真值”，在确定这些限值时，采用了 ISO 4259“石

油产品-与试验方法有关的精密数据的确定和运用”中的条款，在确定最小值时，考

虑了零以上 2R的最小差值，在确定最大和最小值时，最小差值为 4R(R=再现性)

尽管有了这个为了统计原因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然而燃料制造企业应该在规定

的最大值 2R时，瞄准零值，而在以最大和最小表示的情况下，瞄准平均值，一旦

需要澄清燃料是否满足了技术规格的规定，应该使用 ISO 4259中的条款。

3) 十六烷值的范围并不符合最小范围为 4R的要求。但是，在燃油供应商和燃

油使用者之间发生争议时，可以采用 ISO 4259中的条款来解决这类争议，只要为达

到必要的精度进行了足够数量的重复测量，就比单一判断来得好。

4) 即使控制了氧化稳定性，燃油的储藏寿命也可能是有限的。应向供应商征求

关于储藏条件和寿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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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船机净功率测试所需安装的装备和附件

表 8.1
序号 装备和辅件 排放试验装用情况

1

进气系统：

进气歧管

曲轴箱排放控制装置

双进气歧管控制装置

进气歧管系统：

空气流量计

进气管路系统

空气滤清器

进气消声器

限速装置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 1)

是 1)

是 1)

是 1)

2 进气歧管进气加热装置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尽可能调

整在最佳状态

3

排气系统：

排气净化装置

排气歧管

增压装置

连接管

消声器

尾管

排气制动装置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 2）

是 2）

是 2）

否 3）

4 输油泵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4)

5

燃油喷射装置：

粗滤器

滤清器

喷油泵

高压油管

喷油器

进气门

电子控制装置，空气流量计等

调速器/控制装置

全负荷自动油量限制器（根据大气状

况调节齿条）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或试验台设

备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或试验台设

备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5）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6

液体冷却装置：

散热器/热交换器

风扇

风扇防护罩

否

否，空冷器为风冷时需要安装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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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

节温器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6)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7

空气冷却装置：

导风罩

风扇或鼓风机

温度调节装置

否 7)

否 7)

否

8

增压装置：

压气机（由船机直接驱动或由排气驱

动）

增压控制装置

中冷器

冷却泵或风扇(船机驱动)
冷却液流量控制装置

海水泵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或试验台设

备 8)，

否 7)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9 试验台辅助风扇 是，需要时安装

10 防污染装置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9)

11 机油泵 是，装标准生产部件

注：

1) 如属以下情况时，应装上全部进气系统：

- 可能对船机功率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 当制造企业提出此要求时

在其他情况下，可以使用一等效进气系统，但应检查，确保进气压力与制造企

业规定的，装有清洁空气滤清器时的进气压力上限值之差不大于 100Pa。

2) 如属以下情况时，应装上全部排气系统：

- 可能对船机功率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 当制造企业提出此要求时。

在其他情况下，可以使用一等效排气系统，但所测压力与制造企业规定的压力

上限值之差不大于 1000Pa。

3) 船机设有排气制动装置，则节流阀应固定在全开位置。

4) 需要时燃料供给压力可以调节，以便能重新达到船机杂某一用途时所需的压

力(特别在使用”燃料回流”系统时)。

5) 进气阀是喷油泵气动调速器的控制阀，调速器或喷油装置可以装有其他可能

影响喷油量的装置。

6) 只能用船机的水泵来实施冷却液的循环。可用外循环来冷却冷却液，使该循

环的压力损失和水泵进口处压力保持与原来船机冷却系统的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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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试验装有冷却风扇或鼓风机时，应将其吸收功率加到试验结果中去，风扇

或鼓风机的功率应按试验所用转速，根据标定特性计算或实际试验确定。

8) 进气中冷船机应带中冷器(液冷或空冷)进行试验，但如制造企业要求，也可

用台架试验系统来代替中冷器。无论那种情况，均应按照制造企业规定的船机空气

在经过试验台中冷器的最大压力降和最小温度降，测量每一转速时的功率。

这些装置包括诸如废气再循环系统(EGR)，催化转化器，热反应器，二次空气

供给系统和燃油蒸发防护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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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9 型式检验结果

9.1 概述

9.1.1 厂牌：

9.1.2 船机机型或船机系族的名称：

9.1.3 制造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制造企业授权的代理人(如果有)的名称和地址：

9.1.4 船机标签

位置:
固定方法：

9.1.5 总装厂地址：

9.1.6 船机装用的船舶说明：

9.2 使用的限制条件（如果有）：

9.2.1 船机安装到船舶上应遵守的特别条件：

9.2.1.1 最大允许进气阻力： kPa
9.2.1.2 最大允许排气背压： kPa
9.3 负责进行试验的检验机构：

9.4 检验报告日期：

9.5 检验报告编号：

9.6 与试验相关的信息

9.6.1 试验用燃料
①

9.6.1.1 十六烷值：

9.6.1.2 硫含量（m/m）：

9.6.1.3 密度(20℃)：
9.6.2 润滑油

9.6.2.1 厂牌：

9.6.2.2 型号：

9.6.3 船机驱动辅件（如适用）

9.6.3.1 列举并详述细节：

9.6.3.2 在规定的船机转速下吸收的功率（由制造企业确定）（见表 9.1）

表 9.1

辅 件
不 同 转 速 下 辅 件 吸 收 的 功 率， kW
中间转速（如适用） 额定转速

① 对于可以使用多种燃料和（或）混合燃料的，应对试验结果分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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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6.4 船机性能

9.6.4.1 船机转速：

怠速： r/min
中间转速（如适用）： r/min
额定转速： r/min
9.6.4.2 船机功率（见表 9.2）

表 9.2
条 件 不 同 转 速 下 柴 油 机 功 率，kW

中间转速（如适用） 额定转速

P(m)
试验台架上测得的功率，kW

P(a)
按附录 E，试验中应安装的辅件吸收

的功率，kW
—如安装

—如未安装

0

P(b)
按附录 E，试验中应拆去的辅件吸收

的功率，kW
—如安装

—如未安装 0
船机净功率 P(n)= P(m)- P(a)+ P(b)

9.6.5 排放水平

9.6.5.1 测功机设定值（见表 9..3）
表 9.3

负荷百分比 不 同 发 动 机 转 速 下 测 功 机 设 定 值 ，kW
中间转速（如适用） 额定转速

10（如适用）

25（如适用）

50
75
100

9.6.5.2 试验循环及排放结果

所应用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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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g/kW·h
HC： g/kW·h
NOX： g/kW·h
颗粒物： g/kW·h
9.6.5.3 用于试验的取样系统

9.6.5.3.1 气体排放
①)：

9.6.5.3.2 颗粒物
①
：

9.6.5.3.3 方法
②）
：单/多滤纸

9.6.5.4 耐久性劣化系数/劣化修正值

9.6.5.4.1 耐久性试验方案的描述：

9.6.5.4.2 劣化系数/劣化修正值○2

CO：
HC①

：

NOX
①
：

NOX+ HC①
：

颗粒物：

① 指明附录 2 定义的图号。

② 划掉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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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 缩写、符号及单位

I.1 试验参数符号

所有的体积和体积流量都必须折算到 273K（0℃）和 101.3kPa的基准状态。

符号 单位 定义

AP m2 等动态取样探头的横截面积

AT m2 排气管的横截面积

aver － 加权平均值

m3/h 体积流量

kg/h 质量流量

C1 － 碳氢化合物，以 C1当量表示

conc ppm （或 Vol %） 某组分的浓度（用下标表示）

concc ppm（或 Vol %） 背景校正后的某组分浓度(用下标表示)

concd ppm（或 Vol %） 稀释空气的某组分浓度(用下标表示)

DF － 稀释系数

fa － 实验室大气因子

FFH － 燃油特性系数，用于根据氢碳比从干基浓

度转化为湿基浓度

GAIRW kg/h 湿基进气质量流量

GAIRD kg/h 干基进气质量流量

GDILW kg/h 湿基稀释空气质量流量

GEDFW kg/h 湿基当量稀释排气质量流量

GEXHW kg/h 湿基排气质量流量

GFUEL kg/h 燃油质量流量

GTOTW kg/h 湿基稀释排气质量流量

HREF g/kg 绝对湿度基准值 10.71g/kg，用于计算 NOX

和颗粒物的湿度校正系数

Ha g/kg 进气绝对湿度

Hd g/kg 稀释空气绝对湿度

i － 表示某一工况的下标

KH － NOX湿度校正系数

Kp － 颗粒物湿度校正系数

Kw，a － 进气干-湿基校正系数

Kw，d － 稀释空气干-湿基校正系数

Kw，e － 稀释排气干-湿基校正系数

Kw，r － 原排气干-湿基校正系数

L % 试验转速下的扭矩相对最大扭矩的百分数

mass g/h 排气污染物质量流量的下标

MDIL kg 通过颗粒物取样滤纸的稀释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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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AM kg 通过颗粒物取样滤纸的稀释排气质量

Md mg 从稀释空气中收集到的颗粒物质量

Mf mg 收集到的颗粒物质量

pa kPa 进气饱和蒸气压（GB/T 6072.3-2008：
psy=PSY 测试环境）

pB kPa 总大气压（GB/T 6072.3-2008：px=PX 现场

环境总压力

Py=PY 试验环境总压

力）

pd kPa 稀释空气的饱和蒸气压

ps kPa 干空气压

P（n） kW 试验台上测量的净功率（安装附录 E 的装备

和辅件）

P（a） kW 试验时应安装的船机辅件所吸收的功率

P（b） kW 试验时应拆除的船机辅件所吸收的功率

P（m） kW 试验台上测得的功率

q － 稀释比

r － 等动态取样探头与排气管横截面面积比

Ra % 进气相对湿度

Rd % 稀释空气相对湿度

Rf － FID 响应系数

S kW 测功机设定值

Ta K 进气绝对温度

TＤ K 绝对露点温度

Tref K 基准温度（进气：298Ｋ）

VAIRD m3/h 干基进气体积流量

VAIRW m3/h 湿基进气体积流量

VDIL m3 通过颗粒物取样滤纸的稀释空气体积

VDILW m3/h 湿基稀释空气体积流量

VEDFW m3/h 湿基当量稀释排气体积流量

VEXHD m3/h 干基排气体积流量

VEXHW m3/h 湿基排气体积流量

VSAM m3 通过颗粒物取样滤纸的稀释排气体积

VTOTW m3/h 湿基稀释排气体积流量

WF － 加权系数

WFE － 有效加权系数

I.2 化学组分符号

CH4 甲烷

C3H8 丙烷

CO 一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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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二氧化碳

HC 碳氢化合物

H2O 水

NO 一氧化氮

NO2 二氧化氮

NOX 氮氧化物

O2 氧气

I.3 缩写

CFV 临界流量文丘里管

CLD 化学发光检测器

DOP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FID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HCLD 加热型化学发光检测器

HFID 加热型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NDIR 不分光红外线分析仪

PDP 容积式泵

PM 颗粒物

PTFE 聚四氟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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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 船机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格式

船机防止空气污染证书

本证书系根据 GB15097-2016《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

阶段）》的规定，经 授权，由中国船级社颁发。

1 船机资料

发动机制造厂：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编号：

试验循环：

额定功率（kW）和转速（r/min）：

2 船机系族资料

船机系族认可号：

船机系族标识号：

适用的排放阶段：

源机在 试验循环下的排放值(g/kWh)：

CO HC+NOX CH4 PM

3 技术案卷

技术案卷标识号/批准号：

技术案卷批准时间：

4 船上验证排放符合性的方法：

兹证明：

上述船用发动机已按照 GB15097-2016《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

第一、二阶段）》的规定进行了型式检验，且满足适用的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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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 船机系族防空气污染认可证书格式

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中国第一、二阶段）排放认可证书

兹证明本证书所述制造厂生产的下列船机系族中的船机满足 GB15097-2016《船舶发动机排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阶段）》规定的排放要求，

制造厂：

1 船机系族的资料

船机系族认可号：

船机系族标识号：

适用的排放阶段：

试验循环：

2 源机的资料

源机型号：

源机排放值：

试验

循环

CO
(g/kWh)

HC+ NOX

(g/kWh)
CH4

(g/kWh)
PM

(g/kWh)
E3
E2
D2
C1
E4

3 成员机清单

序号 型号
额定功率

kW
额定转速

r/min
缸数

缸径

mm
行程

mm



附录 13 排放试验报告

第 1节 源机试验报告

排放试验报告编号 表 1/5

发动机

制造厂

源机型号

系族标识

序列号

额定转速 rpm

额定功率 kW

中间转速 rpm

中间转速的最大扭矩 Nm

静态喷油正时 (deg)曲轴转角，上止点前

电子喷射控制 □是 □否

可变喷油正时 □是 □否

具有可变喷嘴环的增压器 □是 □否

缸径 mm

冲程 mm

理论压缩比

额定功率下的平均有效压力 kPa

额定功率下的最大气缸压力 kPa

气缸数和结构 数目: □V型 □单列

辅助设备



特定环境条件

最大水温度 ℃

最大进气温度(如适用) ℃

冷却系统特性.空气冷却器 □是 □否

冷却系统特性.增压等级

冷却系统设定低/高温度 / ℃

空冷器前后最大进气压降 kPa

最大排气背压 kPa

燃油规格

燃油温度 ℃

排放试验结果

试验循环

CO g/kwh
HC+ NOX g/kwh
CH4 g/kwh
PM g/kwh

试验标识

日期/时间

试验地点/试验台

试验编号

验船师

报告的日期和地点

签字:



排放试验报告编号 表 2/5

船机系族(一般特性)

燃烧循环 □2 冲程 □4 冲程

冷却介质 □空气 □水

气缸结构 仅有废气清洁装置时才需填写

进气方式 □增压 □非增压

船上使用燃油类型 □轻油 □轻油或重油 □双重燃料

燃烧室 □开式燃烧室 □分开式燃烧室

气阀结构 □气阀式 □气口式

气阀尺寸和数目

燃油系统类型

其他特性

废气再循环 □是 □否

水喷射或乳化 □是 □否

空气喷射 □是 □否

进气冷却系统 □是 □否

废气后处理 □是 □否

废气后处理类型

双重燃料 □是 □否

台架试验源机的选择

族的标识

增压方式

进气冷却系统

选择规则(具体指定) 最高排放值



气缸数

单个气缸的最大额定功率

额定转速

额定转速时，每行程供油量(mm3)

喷油正时

母型机的最大喷油压力

被选择的母型机 源机

试验循环



排放试验报告编号 试验台资料 表 3/5

排气管

直径 mm
长度 m
隔热层 □是□否
取样点位置

测量仪器

制造厂 型号 测量范围

校准

满量程气体浓

度
校准偏差

分析仪

NOx 分析仪 ppm %
CO 分析仪 ppm %
CO2 分析仪 % %
O2 分析仪 % %
HC 分析仪 ppmC %

滤纸

称重天平

转速 rpm %
扭矩 Nm %

功率(如适用) kW %
燃油流量 %
空气流量 %
排气流量 %

温度

增压空 气冷却

剂进口 ℃ ℃

排气 ℃ ℃

进气 ℃ ℃

增压空气 ℃ ℃



燃油 ℃ ℃

压力

排气 kPa ％

增压空气 kPa ％

大气 kPa ％

蒸气压力

进气 kPa ％

湿度

进气 ％ ％

燃油特性

燃油种类

燃油特性 燃油成份分析

密度
GB/T 1884

GB/T 1885
kg/m3 碳 ％ m/m

粘度 GB/T 265 mm2/s 氢 ％ m/m

水 GB/T 260 %V/V 氮 ％ m/m

氧 ％ m/m

硫 ％ m/m

低热值 MJ/kg



排放试验报告编号 环境和气体排放数据 表 4/5

模式 1 2 3 4 5 6 7 8
功率/扭矩 ％

速度 ％

开始时间

环境数据

大气压力 kPa
进气温度 ℃

进气湿度 g/kg
进气的相对湿度(RH)* %
RH 传感器的空气温度* ℃

进气干球温度* ℃

进气湿球温度* ℃

试验条件系数(fa)

气体排放数据

NOx 浓度干/湿 ppm

CO 浓度干/湿 ppm

CO2 浓度干/湿 ％

O2 浓度干/湿 ％

HC 浓度干/湿 ppmC

NOx 湿度修正系数，khd

干/湿浓度转换系数，kwr

NOx 质量流量 kg/h

CO 质量流量 kg/h



CO2质量流量 kg/h

O2质量流量kg/h

HC 质量流量 kg/h

NOx 比排放量 kg/kWh

PM kg/kWh

* 如适用



排放试验报告编号 柴油机试验数据 表 5/5

模式 1 2 3 4 5 6 7 8

功率/扭矩 ％

速度 ％

开始时间

柴油机数据

转速 rpm
辅助功率 kW
功率计设定 kW
功率 kW

平均有效压力 kPa
燃油齿条 mm

未修正燃油消耗率 g/kWh
燃油质量流量 kg/h
空气质量流量 kg/h

排气质量流量（qmew）kg/h
排气温度 ℃

排气背压 kPa
增压空 气冷却 剂进口 温

度 ℃

增压空 气冷却 剂出口 温

度 ℃

增压空气温度 ℃

增压空气参考温度 ℃

增压空气压力 kPa
燃油温度 ℃

* 如适用



第 2节—技术案卷中包括的源机试验数据

船机系族

源机

型号/型式

名义额定功率 kW

名义额定转速 rpm

源机试验燃料

参考燃料名称

等级

碳 % m/m

氢 % m/m

硫 % m/m

氮 % m/m

氧 % m/m

水 %V/V

其他燃料



测量数据（源机）

功率/扭矩 %

转速 %

模式点 1 2 3 4 5 6 7 8

柴油机性能

功率 kW

转速 rpm

燃料流量 kg/h

吸入空气流量（湿/干）kg/h

废气流量 kg/h

吸入空气温度 ℃

增压空气温度 ℃

增压空气参考温度 ℃

增压空气压力 kPa

用于排放修正的附

加参数（指定）

环境条件

大气压力 kPa

吸入空气的

相对湿度（RH） %



RH 传感器的空气温

度*
℃

吸入空气的干球温度* ℃

吸入空气的湿球温度* ℃

吸入空气的绝对湿度* g/kg

排放浓度

NOX 湿/干 ppm

CO2 %

O2 湿/干 %

CO ppm
HC ppmC
CH4

PM

计算数据（母型机）

吸入空气湿度 g/kg

增压空气湿度 g/kg

试验条件参数，fa

干/湿修正系数，kwr

NOX 湿度修正系数，khd

废气流量 kg/h

NOX 排放流量 kg/h

附加排放修正系数（指

定）
g/kWh



CO 排放 g/kWh

HC+NOX 排放 g/kWh

CH4 排放 g/kWh

PM 排放 g/kWh

试验循环

CO 排放值 g/kWh

HC+NOX 排放值 g/kWh

CH4 排放值 g/kWh

PM 排放值 g/kWh



附录 14 生产一致性

14.1 总则

为确保正式投产的船机的排放特性与型式检验的一致性，本社对制造企业提出

了生产一致性保证的要求。

14.2 生产一致性保证计划

14.2.1 制造企业必须按照生产一致性保证计划进行生产，使其正式投产的每一

船机机型（或系族）与已型式检验船机机型（或系族）一致。生产一致性保证应至

少包括：

14.2.1.1 具有并执行能有效地控制产品(系统、零部件或总成)与已型式检验船机

机型（或系族）一致的规程。

14.2.1.2 为检查已型式检验船机机型（或系族）的一致性，需使用必要的试验

设备或其他相应设备。

14.2.1.3 记录试验或检查的结果并形成的文件，该文件要在本社批准的期限内

一直保留，并可获取。

14.2.1.4 分析试验或检查结果，以便验证和确保产品排放特性的稳定性，以及

制订生产过程控制允差。

14.2.1.5 如任一组样品或试件在要求的试验或检查中被确认一致性不符合，需

进行再次取样并试验或检查。并采取必要纠正措施，恢复其一致性。

14.3 监督检查

14.3.1 本社可随时和（或）定期监督检查制造企业生产一致性保证计划的持续

有效性。

14.3.2 若监督检查发现不满意的结果，则制造企业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生

产一致性。


